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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 30年來，隨各國持續推行金融自由化與國際化政策 ，加以在科技

進步快速，風險管理技術提升下，國際金融市場深度與廣度明顯擴

大，銀行主導地位逐漸式微，並呈現服務國際化、機構大型化、交易

對手集中化，以及商品多元化與複雜化現象。因應持續蛻變的金融風

險，金融監理機制多朝加強市場監督力量與強化風險之方向發展。 

Basel II係由簡單法令基礎（simple rule-base）導向轉為全方位風險

基礎（risk-base）導向之重要改革，以「最低資本需求」、「監理審查

程序」、及「市場紀律」三支柱架構，藉由縮小銀行經濟資本與法定

資本間之差距，並加強監理審查程序與強化市場紀律，督促金融機構

提升風險管理成效。新協定之三支柱間相輔相成，並具風險敏感性、

管理前瞻性、監理自主性與資訊要求一致性等特性。 

為落實 Basel II強化風險管理精神，近年來各國銀行業者與金融監理

機關均積極展開各項準備工作。根據巴塞爾委員會(BCBS)與金融穩

定學院(FSI)之調查結果，目前各國計劃實施 Basel II期程仍不一致，

BCBS會員國中歐盟、日本、加拿大等多數國家多自 2007年起實施，

美國則延後分階段實施。最新的量化影響評估結果顯示，實施 Basel 

II後，銀行衡量風險方法越先進、周全者，尤其是大型銀行將可得到

減提法定資本之實質效益，主要係受惠於 Basel II規範降低住宅抵押

貸款與零售型貸款等資產之風險權數。 

由於 Basel II涵蓋範圍廣泛、內容複雜，在準備階段業者仍面臨有關

組織功能、資料庫建置、模型選擇與設定、相關人員專業不足、建置

成本高昂等問題；金融監理機關亦面臨監理困難度提高、不公平競爭

現象擴大與監理資源與能力不足等問題；市場紀律亦因影響因素龐

雜、資料揭露範圍仍有限、各國財報表資訊與風險管理機制尚待調

合，且各國會計處理仍不一致、公司治理機制仍不完善、民眾解讀資

訊能力尚待加強等問題，其成效仍受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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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國際間監理架構不一致，中央銀行面臨的挑戰不一。目前各國中

央銀行與國際金融組織之做法主要採取加強金融監理合作及協助提

升各界分析與管理金融風險之能力兩對策，前者包括簽訂金融監理合

作備忘錄、定期檢測金融市場之危機管理演練(crises management 

execises)與市場不中斷機制(business continuity arrangements)演

習、定期舉辦相關國際會議、以及訂定資訊分享實務準則；後者主要

在於提供更詳實之金融統計、經濟分析與研究分析、訂定相關實務與

監理準則與實務調查研究、並舉辦各項風險管理研討會與相關研習課

程等。此外，協助或鼓勵金融機構建立有關風險資料庫。 

鑑於除部分中央銀行尚須兼負監理機關之職責外，絕大多數中央銀行

均須面臨貨幣政策執行效果不確定性增高、系統性風險更難估測、金

融市場基礎設施與市場流動性管理尚待加強、相關金融報表與統計仍

須改善與整合等挑戰。與國際間多數國家同軌，我國銀行業即將自

2007年起正式實施新巴賽爾資本協定 Basel II。我國中央銀行亦面對

上述挑戰，未來貨幣政策之挑戰愈高，爰建議本行宜 

(1)強化經濟分析功能，以作為制定貨幣政策與金融穩定政策之基礎； 

(2)加強對外公布相關分析報告（如定期發布金融穩定報告與有關金

融研究報告等），以協助社會大眾判讀金融風險； 

(3)配合 Basel II資訊揭露規範，積極修正與整合本行內部單位相關金

融統計與金融機構報表，配合修正金融統計資料庫，以減輕金融機構

因應各監理機構需求填製之報表之處理成本； 

(4)持續改善金融基礎設施，協助整合金融交易之資金清算系統，並

督促相關監理機關建制信用衍生性商品交易平台與相關交易準則； 

(5)積極培訓金融從業人員之金融專業能力； 

(6)加強與各國金融監理機構、金融機構與學界合作機制，增辦委託

研究計畫與研討會，訂定國內實務準則、並積極參與國際研討會； 

(7) 研擬定期演練「金融市場不中斷機制」計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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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1980 年代起隨金融自由化與全球化趨勢，加以科技進步、網際網路

發達、金融創新與金融機構轉型等因素，銀行面臨市場更競爭、投資

工具更複雜、避險管道與業務型態更多元，市場價格波動擴大的金融

風險環境。為因應國際金融環境變遷與金融機構風險管理趨勢，巴塞

爾委員會業已於2004年6月公布新版巴塞爾資本協定 (International 

Convergence of Capital Measurement and Capital Standard, A 

Revised Framework，以下簡稱 Basel II)1，奠定國際金融機構風險

管理基礎，並將於 2007年起成為各國採行之監理標準。 

在國際金融監理趨勢逐漸由簡單法令基礎（simple rule-base）導向

轉為全方位風險基礎（risk-base）導向下，新資本協定改採「最低資

本要求」、「監理審查程序」、及「市場紀律」之三支柱架構，主要修

正包括修訂信用風險資本之計算方式，允許銀行使用內部模型估計各

項風險因子，且要求銀行增提作業風險資本，以提高銀行計算風險資

本時之風險敏感性，並縮小銀行經濟資本與法令資本間之差距。同

時，藉由加強監理審查程序，要求銀行整體資本需與其風險概況及經

營策略相稱，並輔以更高標準的銀行資訊揭露品質與公司治理規範，

強化市場紀律成效，將對我國銀行及監理機關產生重大影響。 

由於新架構擴大金融監理層面，並應用多樣風險抵減方法(如信用風

險抵減之擔保品、資產證券化與信用衍生性商品，以及作業風險抵減

之保險商品等)，其中銀行資本結構變化對信用借貸市場之可能影

響，金融機構間風險移轉所衍生之系統性風險，因應國際金融服務業

流動性風險之金融市場改革，以及改善相關金融統計以提升市場紀律

                                                 
1巴塞爾委員會於2006年6月公布Basel II完整版，彙整2004 Basel II 修正架構，1988協定未經

修正部分，1996有關市場風險修正及2005有關交易帳與雙違約問題之處理等修正規定。（詳見

BCBS(20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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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等議題，均將影響金融市場與產業結構發展，進而波及中央銀行

貨幣政策與金融穩定政策之執行成效，而為學者研究與各國中央銀行

所關注。 

為增進對當前國際金融問題與各國金融實務運作之瞭解，本研究於瑞

士與美國進行 3個月（95年 8月 21日至 95年 11月 21日）研習，

其間於美國雪城大學（Syracuse University）研習相關課程以充實風

險管理理論基礎，並透過拜訪國際清算銀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以下簡稱 BIS)巴賽爾總行、瑞士國家銀行 (Swiss 

National Bank)、瑞士聯合銀行、美國聯邦準備銀行理事會(the Board 

of Governors of Federal Reserve Bank)、美國存款保險機構(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以下簡稱 FDIC)以及美國住宅貸款

機構監理局(The Office of Federal Housing Enterprise Oversight，以

下簡稱 OFHEO)等國際金融機構與金融監理機關，以瞭解瑞士、美國

與非巴賽爾委員會會員國之中央銀行或監理機構有關新資本協定相

關問題之因應對策，期能對我國實施 Basel II後之中央銀行政策提供

具體建議。 

本報告分為六大部分，第一部分為前言，第二部分探討銀行監理制度

與中央銀行政策之關係，第三部分說明新資本協定修訂之重點與各國

實施時程，第四部分分析實施新資本協定之量化影響評估與問題，第

五部分解析實施 Basel II對中央銀行政策之挑戰與因應對策，第六部

分為本文結論與建議。 

貳、 銀行監理規範與中央銀行政策之關係 

一、 銀行監理與資本規範 

1. 各國對銀行均嚴加規範 

基於銀行辦理放款業務，藉其與貸款戶之長期關係，可提高對資金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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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者之監督與降低市場蒐集資訊成本，並降低因金融市場資訊不對稱

所衍生的逆選擇 (adverse selection)、道德風險(moral hazard)、以

及順風車(free rider)行為，扮演極重要金融中介角色2。惟因銀行內部

之經營資訊不易取得，資訊不對稱問題仍未能完全消弭，加以銀行具

自有資本低與負債比高等特性，致其資產負債結構較其他產業脆弱，

且有發生擠兌風險3。為防範金融危機、保護消費者利益、促進經濟

發展與增進社會福利等公眾利益等目的，各國均對銀行嚴加規範，以

防範市場失靈對經濟之衝擊。 

2. 資本規範重要性日增 

1980 年代以來，由於採行固定匯率制度國家屢受市場投資客挑戰，

或銀行授信政策不當，各國發生多起金融危機，並對總體經濟造成重

大衝擊，付出龐大財政支出。如 Bernanke(1983)與 Mishkin(1991)

指出美國多次經濟衰退均與銀行財務危機有關；Caprio, Klingebiel, 

Laeven, and Noguera(2003)亦顯示日本 1990年代金融危機付出成

本約相當其 20%GDP；Rarth,Caprio,and Levine(2006)研究顯示

1980 年代與 1990 年代間開發中國家為整治銀行危機所花費的財政

支出高達 1兆美元，約相當於 1950年至 2001年間對開發中國家之

外援總和。 

為防範金融危機之重大代價，各國積極展開各項金融監理興革，除強

化金融安全網，設立存款保險機制，以保障存款戶之權益，並開始強

                                                 
2Petersen and Rajan (1994), Berger and Udell(1995)指出銀行可藉與貸款戶之長期關係蒐集更詳盡之

資訊供未來放貸時參考；Nakamurs(1993)指出銀行可藉此有效監督貸款戶之資金狀況； 

Diamond(1984)與Stiglitz and Weiss(1983)認為銀行可藉降低監督貸款戶成本，甚或可藉未來停止放

款來降低金融市場道德風險問題。Edwards and Mishkin(1995)指出因機構發行證券籌資更加盛行，

銀行扮演之傳統中介角色重要性逐漸降低，但在金融市場運作上仍具關鍵性。 
3Diamond and Dybvig(1983）、Holmstrom and Tirole(1997、1998)、Diamond and Rajan(2001)等文均指出，

現代銀行理論中銀行所扮演之滿足民眾資金需求角色，亦讓其時時可能面臨擠兌風險。引起銀行

擠兌的原因，可能來自非基本面因素（如Diamond and Dybvig(1983)）或市場發布有關銀行資產減

損之不利消息（如Corton(1985、1988)、Jacklin and Bhattachrya(1988)），近期研究則多探討來自基

本面因素之影響(如Morris and shin(2000)、Rochet and Vives(2004)與Goldstein and Pauzner(2005)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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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對銀行資本之規範，以限制其承作風險業務空間。根據 Diamond 

and Rajan(2000)針對美國銀行所作實證研究顯示，銀行資本在防範

銀行經營弊端上扮演極關鍵角色。 

二、 中央銀行政策與銀行監理規範 

1. 央行政策兼顧物價穩定與金融穩定 

1970年以來，各國中央銀行均以穩定物價為主要政策目標，在金融

自由化、經貿全球化發展下，各國中央銀行以貨幣政策控制通貨膨脹

問題多已見成效。惟近年因全球長期處於低利率環境，民眾信用持續

擴張，潛藏金融失衡隱憂。因此，雖各國金融監理機制不同，中央銀

行政策功能或有差異
4
 (其中大部分中央銀行與金融監理機關分別獨

立行使職權，如歐盟會員國、英國、瑞士與我國；部分中央銀行則仍

保有金融監理功能，如美國、香港、新加坡與日本等)，惟因肩負維

持物價穩定及監督支付系統與銀行間市場，並扮演最後貸款者角色，

均保有維護總體金融穩定，必要時採行因應措施之責，以確保貨幣政

策得以發揮預期效果。 

表1:  市場失靈與金融監理 

系統性風險 資訊不對稱 市場疏誤
違反市場公

平競爭

總體面規範

銀行業 單一監理機關 單一監理機關

保險業 或 或

證券商 多元監理機關 多元監理機關

其他金融業

資料來源: Cihak and Podpiera(2006)

主

管

機

關

央行
由各業監理

機關負責

個體審慎監理 消費者保護 市場競爭限制

個體面規範

金融監理範圍
總體審慎監理

市場失靈種類

2. 銀行監理為總體金融穩定之重要一環 

根據 IMF（2004）研究之總體金融穩定5架構，各國中央銀行宜透過

                                                 
4參見Cihak and Podpiera (2006), Is one watchdog better than three?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with integrated 
financial sector supervision, IMF Working Paper 06/57, March。 
5依據國際貨幣基金(IMF) 研究報告(2004/10)，「金融穩定」係指金融體系有能力：1.有效率地在不

同經濟活動及不同期間分配資源；2.評估及管理金融風險；及3.承受不利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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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總體經濟、金融市場、金融機構及金融基礎設施等發展之監控，審

慎評估金融穩定現況與承受風險能力，並適時採行適當政策或措施，

方能達成維護金融穩定目標。其中，銀行監理規範之範疇，關係個別

銀行經營與因應危機能力；金融市場與金融基礎設施之健全性，影響

市場機制效能與銀行資金成本，均為央行政策考量之重點。 

三、 銀行資本在貨幣傳遞管道之重要性日增 

1. 傳統理論多忽視銀行資本角色 

傳統貨幣理論多基於 Modigliani-Miller資本理論6，認為銀行持有資本

與總體經濟活動無關，若對銀行資本加以規範，僅限制運用資本的便

利性，無法產生實質效益，致常忽視銀行資本在傳統貨幣傳遞機制中

之角色，較強調以準備率(如存款準備率或對其他金融債權之準備率)

約制銀行信用擴張之信用管道(主要針對銀行負債面管理)；及以利率

控制銀行資金成本之利率管道功效。 

惟自 1988年 Basel 資本協定（以下簡稱 Basel I）簽訂以來，銀行

資本規範已成為各國銀行監理架構之核心規範，各銀行均須依風險性

資產之風險權數計算法定資本，其資本水準與資本結構變化，均將影

響銀行資產配置與放款能力，而可能減弱信用管道與擴大利率管道效

果，致資本在貨幣政策傳遞機制中扮演越來越重要角色。 

表 2:  銀行資產與負債 

放款 存款

證券投資 其他各種負債應計提資本之

風險性資產

不須計提資本之資產（如現金與活存）

資產 負債

不須計提準備之負債

其他資產

應計提準備之

負債

淨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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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Modigliani-Miller資本結構理論，係在資本市場為完全競爭市場假設下，認為企業投資行為與其

資本結構無關，惟因MM理論假設不符現實金融情況，其後有關企業融資（Corporate Finance）

研究多認為企業投資行為與其資本結構密切相關。 



2. 當前有關銀行資本管道之論述 

根據Bernanke and Lown(1991) 與Kashyap and Stein(1994)針對美

國銀行的實證研究顯示，美國實施資本規範後，當銀行資本低於法定

資本時，由於銀行發債籌資成本高，其信用擴張能力將受限於所持有

之資本水準。此外，即使央行採行寬鬆貨幣政策調降準備率，資本水

準較低之銀行為滿足法定資本要求，可能將其超額準備投資於政府債

券等低風險權數資產，而非用於拓展較高風險權數之放款業務，而減

弱信用擴張效果，進而降低貨幣政策執行成效。 

另根據 Ven den Heuvel(2001)提出之資本管道理論，在實施 Basel I

規定與非完全競爭市場假設下，當銀行資本低於法定資本時，因其承

受損失風險能力降低，將抑制其授信意願，致銀行授信行為將取決於

銀行資本、金融市場結構、授信機會與市場利率等因素。 

以美國商業銀行為例，約 40%銀行(以合計總資產計)之資本適足率介

於 10%至 11%間，僅極少數銀行低於 Basel I規定之 8%水準，且絕

大多數銀行均高於 10%水準，符合美國立即糾正措施中「具足夠資

本（well capitalized）」之標準。 

此外，Ven den Heuvel(2002)指出銀行資本管道尚具有擴大利率管道

效果，當央行採行緊縮政策時，因利率提高，金融機構獲利降低，而

減少其累積盈餘與合格資本水準，導致授信活動受限7。 

根據瑞士中央銀行對瑞士銀行體系所進行之實證研究，顯示銀行資本

規範對銀行授信行為效果顯著。另根據歐元區貨幣傳遞機制之實證研

究顯示，銀行授信活動主要受銀行資產規模、銀行經營體質、企業籌

資能力與直接金融（非銀行業）等因素影響，其中資本水準高低亦為

                                                 
7參見Van den Heuvel(2002), Does Bank Capital Matter for the Transmission of Monetary Policy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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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銀行經營體質良宥之關鍵指標8。 

前述研究均以現行 Basel I規定下之資料為研究基礎，惟隨國際經濟

金融情勢快速變遷，加以各國持續進行金融改革，有關銀行監理規範

對貨幣政策與金融穩定政策之影響，尚須了解與分析最新銀行監理規

範及其影響。本文將詳述 Basel II新規範內涵及其影響於後。 

參、 銀行業之新國際規範：Basel II 

一、 Basel II沿革：循序漸進、不斷溝通的調整過程 

1. 國際性銀行資本適足率規範之緣起 

1980 年代以來，記取多次金融危機對總體經濟造成重大衝擊之教

訓，各國紛紛展開金融監理興革(參見表 3)，並為平弭因各國資本適

足率規定不一所引發之跨國競爭議題，各國監理機關提高對國際性資

本適足性規範之需求。 

為建立各國監理共識，並強化國際金融穩定，1988年 7月十大工業

國首長共同簽署 1988 年資本協定（以下簡稱 Basel I），規範巴賽

爾委員會會員國之國際型銀行於 1992年底前，須對其授信資產依規

定權數計算「信用風險性資產總額」計提 8%的最低資本以吸納其經

營風險，亦即設定銀行自有資本與風險性資產之比率至少應達 8%之

法定最低資本標準。此項資本規範，成為全球金融監理規範的重要參

考依據。惟因 Basel I規範銀行風險範圍有限、衡量風險方法過於簡

化，常與銀行經營實務脫節9，並提供銀行在法定資本（regulatory 

capital）與經濟資本（economic capital）10間進行資本套利空間，反

                                                 
8參見Ehrmann, E., Gambacorta, J. Martine-Pages, P. Sevestre and A. Worms(2003), Financial systems and 

the role of banks in monetary policy transmission in Euro Area? In Monetary Policy Transmission in the 

Euro Area, Angeloni, I., A. Kashyap and B. Mojon, editors, Ch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91988資本協定初期僅規範銀行信用風險，1996年將銀行所持有之債券、股票、外匯與商品期貨

等交易部位從信用風險架構中予以獨立出來，另以「市場風險」規定其所應計提之適足資本。 
10法定資本係指銀行為滿足法令規範要求所需之資本；經濟資本則係指銀行因應經營風險所需之

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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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利總體經濟金融穩定，進而引發各界要求修正國際資本適足率規

範之倡議。 

表 3:  1970年代以來重要政經事件與國際金融監理標準 

時間 重要國際政經事件 國際重要金融監理標準

兩次石油危機、通貨膨脹
1973英國次級銀行危機 IMF廢除布列森林協議(國際貨幣開始採行浮動匯率)

1982拉丁美洲國家債務危機 1981 美國設立FDIC(開始存款保險機制)
1985加拿大區域性銀行危機 1985 美國OCC開始對聯邦銀行實施風險評估
1986美國儲貸機構危機 1986 美國開始對銀行資本加以規範
1986浮動利率本票(FRN)市場危機 美國解除利率管制
1987全球股市崩盤
1989美國垃圾債券崩盤
1989澳洲銀行危機
1990-91瑞典、挪威、芬蘭等銀行危機
1990-91波斯灣戰爭
1992日本銀行危機 1991 美國訂定聯邦存款保險公司改進法，納入立即糾
1992ERM通貨危機、歐幣債市崩盤
1994墨西哥金融危機 1994 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實施風險費率制度
1994G10 國家債券市場風暴
1995霸菱事件、阿根廷金融風暴
1996美國債券大跌、保加利亞通貨危 1997 BCBS公布銀行業有效監理核心原則(BCPs)
1997亞洲金融風暴, 美國股市大跌 1998 IOSCO公布證券業監理核心原則
1998俄羅斯金融風暴、美國LTCM事件
1998~1999巴西通貨危機 1999 IMF開始實施金融部門評估計畫(FSAP)
2000土耳其通貨危機 1999 BCBS 公布銀行業有效監理核心原則監理方法
2000全球網路科技股價泡沫破滅 2001 IASC公布國際財務報表標準
日本大和銀行未授權債券交易大額虧2002 美國通過沙賓法案 (Sarbanes-O x ley Act)
2001~20022阿根廷通貨危機 2003 IM F發布金融穩健指標 (FSI)架構
2001美國911恐怖攻擊事件 2003 IA IS公布保險業監理準則
2002安隆、世界通訊等公司會計弊案 2004 O ECD 發布公司治理準則
2002烏拉圭通貨危機
2003美伊戰爭、SARS事件 2005 IAA公布全球保險業資本協定 Solv ency II
2003美國Fannie Mae 會計弊案
2005卡翠納颶風重創美國南部 2006 BCBS公布銀行業有效監理核心原則 (BCPs)

2006 IM F公布 FSI遵循準則
註 : 陰影部份為非經濟金融因素。

資料來源：IMF、Crockett(1997)、CRMPG II(2005)、金管會、中央存保公司網站，作者整理。

2000
年代

1970

年代

1980

年代

1990

年代

 

1988 BCBS發布巴賽爾資本協定

1996 BCBS修正巴賽爾資本協定有關市場風險規定

2004 BCBS公布新版巴賽爾資本協定  Basel II

2006 BCBS公布 Basel II 完整版

2. 國際性銀行資本適足率規範之修訂歷程 

為因應整體金融市場之變化，巴塞爾委員會曾數次微幅修訂 1988年

版資本協定，惟仍無法掌握大型銀行營運之經濟風險，亦不符銀行內

部風險管理所需。有鑑於此，巴塞爾委員會於 1996年推出修正版，

將市場風險自信用風險分開，並允許銀行引用內部模型法；嗣於 1999

年提出 Basel II 新架構芻議後，積極與相關金融團體11進行對話溝

通，相繼發布三次新架構之諮詢文件（consultative document）與五

                                                 
11巴塞爾委員會徵詢對象主要包括會員國中各國監理機關、主要業者、公會團體、信用評等公司，

以及其他非會員國之金融監理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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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量化影響評估分析12（quantitative impact study，以下簡稱 QIS），

以廣泛徵詢各方意見。 

經參考歷次QIS結果與各方回應建議，於 2004年 6月正式公布Basel 

II，並要求 BCBS會員國於 2007年起實施，惟信用風險與作業風險

採行進階衡量法者，得延至 2008年起實施。隨市場變化與相關風險

管理模型技術更新，巴賽爾委員會在 2004年發布 Basel II定版後持

續以發布新聞通訊（如 BIS Newsletters）、相關實務與準則、技術

說明文件（如 BIS Reports or Working Papers）等方式，補充說明

或修正相關作業細節，期提供各界更明確之說明，釐清銀行與監理機

構在準備過程中所面臨之問題，以增強風險管理共識，進而達到健全

國際銀行體質與促進國際金融穩定的目標(見表 4)。 

表 4: 巴塞爾資本協定之重要修正 
公布時間 內容 修正內容重點與試算結果 

1988.07 公布巴塞爾資本協
定(1988 Accord, 或 
Basel I) 

 規範會員國之大型國際型銀行於 1992 年底前，其資
本適足率應達 8%以上。 

1996.06 1996 Basel I有關市
場風險修正版 

 將銀行交易帳之市場風險與信用風險分開計算方
式，並允許銀行採用內部模型估測其市場風險值等。

1998.04 Basel I（更新版）  含 1988年後修正內容13，包括修訂應計提資本範圍、
各風險權數之資產適用範圍與合格資本範圍等。 

1999.06 Basel II新架構諮詢
文件（CPI） 

 提出「最低資本」、「監理審查」與「市場紀律」三
支柱之新金融監理架構；修訂應計提資本範圍擴及作
業風險，並允許銀行信用風險得採用內部評等模型計
算等。 

2000.07 QIS1：   重點在內部評等法之債權分類與風險權數設定，
BCBS未公布相關試算結果。 

2001.01 Basel II 諮詢文件
(CPII)

 修訂有關信用風險標準法、內部評等法之債權分類與
風險權數，以及作業風險之相關內容。

                                                 
12五次量化影響評估中除第四次係由各國監理機構負責執行之專案評估外，其餘均係由巴塞爾委

員會執行之全球性評估。 
13因應金融市場發展，巴塞爾委員會曾數次修訂1988年資本協定，1991年11月明訂可列入合格

資本之一般貸款準備範圍；1994年7月修訂OCED國家風險權數之考量；1995年4月採納衍生

性金融商品雙邊淨額交易對信用風險抵減之效果，並修訂雙邊淨額交易未來潛在暴險額之計算方

式。1997年底將銀行交易帳區分為避險帳戶與交易帳戶，其中交易帳戶(trading book)內有關利率、

匯率、權益、商品及選擇權部位之市場風險納入應計提資本範圍，並允許銀行在一定條件下，使

用內部風險值模型(Value-at-Risk Model)計算市場風險之應計提資本。1998年4月修訂可適用20%

風險權數之資產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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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II) 風險權數，以及作業風險之相關內容。 

2001.04 QIS2：   由 BCBS邀集 25家 138家銀行比較使用外部評等機
構評分之效果，並於 2001 年間進行有關作業風險資
料蒐集與影響評估14。 

2001.11 QIS2.5：   繼 QIS2後，BCBS另行邀集曾參與 QIS2之 38家大
型國際銀行，針對特定債權，再度評估採行 F-IRB法
之資本變動情形，並更新作業風險損失資料之計算。

2002.10 QIS3：擴大參與試算
銀行 

 由 BCBS邀集 G10會員國及非 G10國家等 43國超
過 350家大小型銀行，根據巴賽爾委員會最新修正內
容，試算各銀行最低資本適足率之變動情形，並據以
評估各風險權數之適當性。  

2003.04 Basel II 諮詢文件
(CP III)  

 根據 QIS3 結果與參與者意見，修訂信用風險標準
法、內部評等法之債權分類與風險權數，信用風險加
權資產加計 1.06倍數效果、確立作業風險相關內容，
並擴大信用風險抵減範圍與適用方式。 

2004.06 Basel II framework: 
a revised version 

詳見表 5「Basel II架構主要內容與基本條件」 

2004 年  至
2005年間 

QIS 4：部分國家之
專案影響評估 

 2004年至 2005年間德、美、南非、日本、瑞士等國，
依該國金融環境另由該國監理機構進行專案試算評
估，以供各國金融監理機關進行評估實施 Basel II時
程及決定 Basel II架構內之監理裁量時之參考。 

2005.07 新聞稿 修正違約損失(LGD)預測之處理：應納入景氣反轉因素。

2005.09 新聞通訊 No. 6 說明內部評等法中相關模型之損失樣本有限之處理方
式。 

2005.11 新聞通訊 No. 7 建議監理機構驗證進階作業風險管理法(AMA)時之相關
處理方式，尤其是 Basel II規範之第 669(b)段有關預期
作業風險損失之處理。  

2005.12 技術文件 修正有關市場風險中交易帳與雙違約等問題處理原則。

2005.10~12 QIS 5:擴大參與試算
銀行數量。 

 由 BCBS邀集 31國 382家銀行，針對 2004版 Basel 
II 規定，納入 2005 年有關雙違約與交易帳等問題之
修正處理方式，並考量景氣反轉對 LGD 的影響後，
重新檢視資本變動情形。 

2006.03 新聞通訊 No. 8 建議銀行採行內部評等法時所使用相關系統之應考量事
項，以符合金融監理機關進行驗證程序之需求。 

                                                 
142001年 BCBS風險管理小組(the Risk Management Group, RMG) 曾進行兩次銀行作業風險
資料調查，請參與銀行提供 1998年至 2000年間依業務別或依損失型態別加總計算之業務營運
指標(如營運毛利、僱用人數與資產等)、相關之資本配置，以及超過 1萬歐元之作業風險損失等
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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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6 Basel II framework 
(完整版) 

彙整 2004 Basel II 修正版架構，1988協定未經修正部
分，以及 1996年與 2005年有關市場風險之修正內容。

2006.09 新聞通訊 No. 9 建議監理機關對銀行模型進行使用性測試(USE test)，亦
即評估銀行內部評等法所使用之內部模型假設、參數設
定等是否與其日常經營決策考量相一致。 

2006.10 新聞通訊 No. 10 同意修正 Basel II規範之第 59段，增訂對特定國際金融
組織債權(claims on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e Facility 
for Immunization (IFFIm) 得適用 0% 風險權數。 

資料來源：BIS網站資料，作者整理。 

二、 Basel II架構簡介：三支柱與四特性 

1. 基本架構：三支柱相輔相成 

Basel II之基本架構，除修訂現行銀行適足資本協定之「最低資本要

求(minimum capital requirement)」規範外，更加強「監理審查程序

（supervisory review process）」與「市場紀律（market discipline）」

功能，以形成三大支柱相輔相成的全方位審慎監理架構。其中第一支

柱係用以規範銀行最低資本15應涵蓋未來可能產生經濟損失之所有

風險16，新協定大幅修正信用風險性資產之計算方法，以提高相關風

險權數之風險敏感性，並將「作業風險」納入計算風險性資產範圍；

此外，復於 2005 年 12 月進一步修正有關交易帳之市場風險規定。

第二支柱則係藉由監理機關積極督促銀行建立風險管理程序，確保銀

行掌握整體經營風險，並要求監理機關對銀行適時採取導正措施。第

三支柱則藉由揭示銀行之財務、業務、資本結構及風險管理等相關資

訊，強化市場紀律成效。 

新協定三支柱間彼此相輔相成，其中第一支柱在計提銀行風險性資本

時，提供第二支柱監理機關與第三支柱市場參與者評量銀行之重要評

量基礎；第二支柱可補足第一支柱中銀行未掌握之經營風險17，並要

                                                 
15Basel II之「最低資本要求」與「合格資本」等規定與現行資本協定規定一致。 
16Basel II第一支柱僅含括與經營業務有關信用風險、市場風險與作業風險，第二支柱尚包含集中

風險、交易對手風險等可能之風險。 
17第二支柱監理機構確保銀行風險管理程序與風險資本，足以因應其所有經營風險，包括第一支

 17

http://www.bis.org/publ/bcbs119.htm


求監理機關積極監督銀行，而具有強化第一及第三支柱之功能。同

時，第三支柱可藉由市場監督力量，促使銀行持有與其風險相稱之資

本，進而發揮增強第一支柱及第二支柱的效果（參見表 5）。 

表 5: Basel II 基本架構之目標與規範重點 
 第一支柱: 最低資本要求 第二支柱: 監理審查程序 第三支柱:市場紀律 

 

規範 

目標 

 規範銀行根據其信用、
市場及作業風險，所應
持有之最低資本水準。

 監理機構確保銀行風險管
理程序與風險資本，足以
因應其經營風險，並應根
據評估結果及早採取導正
措施。 

 金融機構財務資訊
須足以反映其財
務、業務、資本結
構及風險管理。 

規範 

重點 

 

 提供多元衡量風險方案
選擇； 

 基於金融機構營運之風
險敏感性與前瞻性考
量。 

 訂定四大監理審查原則；

 由各國自訂監理標準。 

 金融機構需適時揭
露正確財務資訊。

2. 四大特性：具風險敏感性、管理前瞻性、監理自主性與資訊要求

一致性 

Basel II在第一支柱規範中以選單模式（menu approach），並允許

銀行在經監理機關核可後，可自行選擇適用內部模型，評估其未預期

經營風險（unexpected loss），亦即銀行可依其機構規模與業務特

性選擇適當之風險衡量策略，使提高銀行風險衡量方法更具風險敏感

性與前瞻性。 

其中有關衡量信用風險的方法，包括依授信對象信用評等取自外部信

用評等機構者之「標準法」(Standardized Approach，以下簡稱 SA)；

以內部評等模型進行信用評等者，稱之為「內部評等法」(Internal 

Rating Based Approach，以下簡稱 IRB)，按其評等模型不同分為「基

礎法」(Foundation Internal Ratings Based Approach，以下簡稱 FIRB)

與「進階法」(Advanced Internal Ratings Based Approach，以下簡

                                                                                                                                            
柱未充分考量的風險（如：信用集中風險等）、未涵蓋的風險（如：銀行簿利率風險及信譽風險

等）、及未考慮之外部因素（如：景氣循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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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 AIRB)。 

有關衡量市場風險（Market Risk）之選項，包括依銀行所持有之債

券、股票、外匯與商品期貨，以及選擇權等交易部位計算之「標準法」

(Standardized Approach，以下簡稱 MRSA)與以銀行的整體市場風

險值 (Value at Risk, VaR)計算之內部模型法（ Internal Model 

Approach，以下簡稱 IMA）。 

有關衡量作業風險選項，則包括依機構毛利計算之「基本指標法」

(Basic Indicator Approach，以下簡稱 BIA)、依機構業務種類計算之

「標準法」(Standardized Approach，以下簡稱 TSA)、及依機構內

部模型估算之「進階衡量法」(Advanced Measurement Approach，

以下簡稱 AMA)。另 Basel II擴大風險抵減認可範圍，提供銀行衡量

信用風險與作業風險時多種抵減方式，提高銀行加強風險管理誘因。 

同時，考量各國金融市場結構、相關金融服務之基礎設施與金融監理

品質與資源不一，Basel II 在第一支柱中保留 61 項規範由各國監理

機構自行裁量（參見【附錄一】），且在第二支柱中僅訂定原則性規

範，而未明文訂定相關細節，仍維持各國金融監理的自主性空間。 

此外，在 Basel II修訂過程中，為協助各國建立公開揭露資訊標準與

提升各國銀行之財務報表資料一致性，巴賽爾委員會亦積極推動國際

會計準則之修訂，並要求其會員國有關會計處理應遵循國際會計師協

會（IFAC）所制訂之標準。目前，各國在準備實施 Basel II之過渡期

間已相繼調整其國內之會計準則，以與國際會計準則相互調和，並提

升各國公開揭露之金融資訊品質（參見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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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Basel II 架構之主要內容與基本條件 

第一支柱: 適足資本 
衡量方法 主要內容 基本條件 

信用風險 1 

標準法 
Standardized 

Approach (SA) 

 將銀行資產分為七大類，對各類資產之
風險權數較 Basel I 更具風險敏感性，
企業貸款之風險權數可依輸出信用評分
機構（Export Credit Agency, ECA）或
外部信評機構(external credit 
assessment agencies, ECAIs)評分而
定，無信用評分者風險權數為 100%，
逾期放款部分風險權數為 150%； 

 提供更多信用風險抵減(credit risk 
mitigation, CRM)方式，如擔保品、淨額
清算、信用衍生性商品與資產證券化。 

 攸關外部信評機構
ECAIs之信評品質； 

 各信評機構信評分數宜
適當對應，以利比較。 

信用風險 2 

基礎內部評等法 

Foundation 
Internal Ratings 
Based Approach 
(FIRB) 

 基於違約率(probability of default, PD)， 
違約損失率(loss given default, LGD)， 
違約曝險額(exposure at default, EAD)
與剩餘期間(remaining maturity, M).等
風險指標計算應計提資本； 

 允許銀行可採用經核准之內部模型所估
測之 PD，其他指標由監理機構訂定； 

 銀行需具壓力測試 (Stress testing)能
力。 

 檢視銀行內部評等機制
之能力； 

 驗證銀行內部評等模型
與壓力測試模型之能力； 

 金融監理機構能提供適
當之 LGD 與 EAD 之預
測值。 

信用風險 3 

進階內部評等法 

Advanced 
Internal Ratings 
Based Approach 
(AIRB)  

 資本計提方式同 FIRB，惟銀行可進一
步採用經核准之內部模型所估測之 
PD、LGD、EAD 與 M; 需具壓力測試
能力。 
 

 檢視銀行內部評等機制
之能力； 

 驗證銀行內部評等模型
與壓力測試模型之能力。 

 

市場風險 1 

標準法 
Standardized 

Approach (MRSA)

 依銀行交易帳(Trading Book)所涉之利
率與股價風險，以及整體銀行所承受之
匯率與商品價格風險與選擇權風險。 

 檢視銀行相關交易
部位與限額適當性
之能力。 

市場風險 2 

內部模型法 
Internal Model 
Approach (IMA) 

 允許銀行交易帳(Trading Book)得以使
用內部模型計算其所涉市場風險之風險
值(VaR) 

 辨別銀行交易雙違
約之可能性； 

 檢視銀行內部評等
機制之能力； 

 驗證銀行內部評等
模型與壓力測試模
型之能力。 

作業風險 1  以銀行每年毛利之 15%計算。  內部稽核與外部稽核須
確保財報資料準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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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指標法  

Basic Indicator 

Approach (BIA) 

 可以保險(主要為產險)抵減風險，惟最
高僅可抵減 20%。 

確保財報資料準確。 

作業風險 2 

標準法 
Standardized 

Approach  

 將 營 業 收 入 分 配 至 八 大 種 業 務
(Business line)後依指定之作業風險權
數(12%、15%或 18%)計算整體機構之
應計提資本。 

 銀行系統須有效區分各
項業務之收入、成本與損
失； 

 金融監理機構需驗證銀
行系統資料之正確性。 

作業風險 3 

進階衡量法
Advanced 

Measurement 

Approach (AMA)

 依經核准之銀行內部模型自行估測非預
期 作 業 損 失 (unexpected operation 
loss)與應計提資本。 

 須向監理單位陳報作業風險矩陣報表
(8*7matrix)，依不同業務性質(Business 
line)與損失型態(event type)分類之作
業風險損失資料。 

 金融監理機構需具驗證
銀行系統、資料與模型之
能力。 

第二支柱: 監理審查程序 

主要內容 基本條件 

 銀行需具監視銀行資本狀況之作業程序
與維持適當資本之經營策略； 

 金融監理機構積極審視銀行使用內部模
型與法令遵循之情形； 

 若遇銀行經營風險增加時，金融監理機構
得提高銀行資本適足率之標準，或採行早
期干預措施( Early intervention)，以防範
風險擴大。 

 加強檢視與判讀銀行的壓力測試與集中度
風險(concentration risk)。 

 金融監理機構需具檢視或驗證銀行相關作
業程序、內部模型之能力與人力。 
 

 需有合宜之法令架構與政策工具供金融監
理機構採行必要之措施。 

第三支柱:市場紀律 

 銀行應揭露資訊主要包括: 

• 集團之合格資本，資本結構，法定資本； 

• 依資產與之交易部位；  

• 依風險性質分類之交易部位； 

• 風險抵減方式與經抵減之曝險額；  

• 作業風險； 

• 董事會與高階主管薪酬； 

• 其他影響經營決策之重要資訊等。 

 銀行資訊系統需能提供依財報科目分
類、業務性質、或風險特性等計提資本所
需之統計分類資料; 

 穩健的會計與內部稽核系統以確保揭露
資訊之正確性； 

 金融監理機構必要時能要求並查驗銀行
所提供之資訊。 

資料來源: Basel II Framework, BIS(2006), 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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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當前各國實施狀況 

1. Basel II規範：巴賽爾委員會多次延後實施日期 

鑑於各國增修相關金融規範需相當立法時程，且各國金融監理機構與

銀行因應新制須投入許多人力、物力與專業技術，因此，巴塞爾委員

會多次展延實施Basel II的建議期限。其中2001年發布第一次新架構

諮詢文件時計畫實施期限為2004年底；至2006年6月發布完整版之實

施日期延後至2006年底（即2007年1月1日起），適用進階模型規範者

得延至2008年底前實施。至於非BCBS會員國家，由於相關風險因子

之歷史資料與相關金融法制較不全備，普遍延後實施。 

2. 各國計畫：實施期限仍不一致、進階法多較晚實施 

(1) 巴塞爾委員會會員國：除美國外，普遍自 2007年 1月起施行。 

 美國：擬先修正現行 Basel I規定為 Basel IA18，並由美國貨幣監

理局(Office of the Comptroller of the Currency)、聯邦準備銀行

理事會、聯邦存款保險機構、儲貸機構監理局(Office of Thrift 

Supervision)於2005年10月發布Basel IA 草案預告書(advance 

notice of proposed rulemaking, ANPR)，徵詢各界意見。 

該草案中將美國銀行區分為三類，即(1)Basel II銀行：凡境內符

合一定資產規模門檻(即總資產規模超過 2,500億美元，且外匯曝

險部位超過 100億美元)之大型國際銀行(含外國銀行)，均須適用

Basel II進階衡量法(如信用風險 IRB與作業風險 AMA)規範；(2) 

Basel II-option 銀行：凡未達前述資產規模門檻，但經監理機構

核可者，亦可採行 Basel II規定；(3)其餘金融機構（包括銀行及

儲貸機構）則均適用 Basel IA規範。 

                                                 
18美國 Basel IA規範係修正現有 Basel I規定，以增加風險權數敏感度。與 Basel II規範比，其
變動幅度與複雜度均較小；另草案中明定 Basel II bank 不能適用 Basel IA，但 Basel II-option 
Bank 則可選擇採行 Basel II或 Basel 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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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自 2008年起，Basel II銀行將先採行 Basel IA與 Basel II

之平行試算，2009年起方實施 Basel II相關規範；惟為避免銀行

應提資本銳減，設定三年過渡期，明定適用 Basel II之銀行其應

提資本下限（即依 Basel II 進階衡量法之應提資本不得低於依

Basel IA 計算結果之一定比例，分別為 2009 年 95%、2010 年

90%、2011年 85%，參見圖 6）；2011年後各銀行之主要監理機

關再依各銀行狀況評估是否繼續採行銀行應計提資本下限規

定，且仍將繼續適用原立即糾正措施（Prompt Correct Actions）

及舉債限制。目前美國相關規範仍在進行立法討論階段，尚未完

全定案19。 

 加拿大、日本及屬於EU成員之BCBS歐洲會員國20：計劃自2007

年起實施，其中僅大型國際金融機構可適用進階模型之規範，且

可依業務性質與該機構相關管理機制，採行部分適用法，即僅部

分業務採進階衡量法，其他仍採基礎衡量法21；亦明訂三年過渡

期，設定依 Basel II進階衡量法之應提資本不得低於現行資本規

範（Basel I）計提結果之下限比例，分別為 2007年 95%、2008

年 90%、2009年 80%，其中過渡期第三年之應計提資本下限略

低於美國之規定（見圖 1）。 

 瑞士：由於瑞士金融市場集中性高22，目前僅瑞士聯合銀行(UBS)

與瑞士信貸(Credit Swiss)與一家國營銀行等三家金融機構將採

                                                 
19美國聯邦準備銀行理事會與聯邦存款保險機構於 2006年 12月 5日發布 Basel IA修正草案
( notice of proposed rulemaking, 即 Basel IA NPR)，正進行請各金融機構於 2007年 1月 23日
前表示意見之徵詢意見階段。 
20所有EU成員 ，包括BCBS會員之比利時、法國、德國、義大利、盧森堡、荷蘭、西班牙、瑞

典與英國等9國，以及其他16個非BCBS會員歐盟國家，如奧地利、捷克共和國、賽普勒斯、

丹麥、芬蘭、匈牙利、愛爾蘭、希臘、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馬爾他、波蘭、葡萄牙、

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亞等25國均須遵循依Basel II規範修正之歐盟資本適足率指令（the Capital 

Requirement Directive, (CRD）)。 
21詳參見CEBS(2006), Guidelines on the implementation, validation and assessment of Advanced 

Measurement(AMA) and Internal Ratings Based (IRB) Approaches。 
22根據瑞士中央銀行金融穩定報告(2006)，前三大銀行總資產占其整體金融市場資產之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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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風險 IRB法，其中 UBS與 Credit Swiss將採作業風險 AMA；

另瑞士金融監理機關（EBK）針對該兩大金融集團獨大特性，加

設集團風險參數。其他金融機構則均採行 Basel II基本規範，即

信用風險、市場風險均採標準法，作業風險適用基本指標法。實

施日期與 EU國家相同。 

圖 1： 歐美 BCBS會員國計畫實施 Basel II時程 

不得低於95% 不得低於90%

年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不得低於95% 不得低於90%

資料來源：ECB(2005)、CEBS(2006)、FED(2006)，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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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非 BCBS會員國家差異大、多於 2007至 2008年間實施標準法。 

金融穩定學院（Financial Stability Institution，以下簡稱 FSI）曾

於 2004 年及 2006 年兩度對非 BCBS 會員國計畫實施 Basel II

之準備情況，進行大規模調查。其中 2006 年報告顯示，115 國

中之 82國（約占 71%）將實施 Basel II23，以亞洲國家最為踴躍

將全部實施，惟各國實施之時程差異甚大。 

比較兩次調查結果，在第一支柱方面，2006 年有更多國家願意

遵循 Basel II之信用風險規定，仍以標準法為主，約占調查樣本

之 85%；採行內部模型 FIRB與 AIRB者分別占 67%與 55%。同

時，亦有更多國家願意遵循 Basel II之作業風險規定，其中逾七

                                                 
23FSI分別於2004年、2006年進行兩次調查以了解各國實施Basel II之計劃、能力與所需資源，2006

年之調查對象(包括除日本外之亞洲、非洲、中、南美洲、中亞，以及非會員歐洲國家共115國

中，其中將有82個非BCBS會員國家將採行Basel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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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將採行基本指標法(BIA)或標準法(TSA)，51%國家將提供進階

衡量法(AMA)。至於第二支柱監理審查程序與第三支柱市場紀律

方面，逾八成國家將實施相關規定，實施時程多落在 2007至 2008

年間，以配合第一支柱實施之日期，僅少數國家實施二支柱時間

較第三支柱早（見表 7與表 8）。 

表 7:  非 BCBS會員國實施 Basel II計畫調查結果 

第一支柱：最低資本 
風險性資本計提方式 

風險種類 
標準法 內部模型法 

第二支柱： 
監理審查程序 

第三支柱： 
市場紀律 

基礎內部評等法
(FIRB) (約 67%) 信用 

風險 
標準法(SA) (約 85%) 

 進階內部評等法
(AIRB) (約 55%) 

基本指標法(BIA) (約 79%)作業 
風險 標準法(TSA) (約 70%) 

進階衡量法(AMA) 
(約 51%) 

(約 88%) 
2007~2008年間 

 

(約 82%) 
2007~2008年間

 

資料來源：FSI(2006)，作者整理。 

表 8： 非 BCBS會員國之實施 Basel II計畫(依地區別) 

第一支柱 第二支柱 第三支柱

信用風險 作業風險 

地區別 
(多數採行
Basel II %)

SA FIRB AIRB BIA TSA AMA 

監理審查 市場紀律

亞洲 

(100%) 

88% 

(2008) 

88% 

(2008) 

63% 

(2009)

93% 

(2008) 

75% 

(2009) 

43% 

(2010~
2015) 

100% 

(2007) 

100% 

(2008) 

歐洲 

(83%) 

87% 

(2007) 

76% 

(2007) 

63% 

(2008)

93% 

(2007) 

75% 

(2007) 

43% 

(2008)

(2007) (2007) 

南美洲

(86%) 

75% 

(2007) 

40% 

(2010~
2015) 

50% 

(2009)

67% 

(2007) 

50% 

(2007) 

42% 

(2008)

75% 

(2007) 

75% 
(2007) 

中東 

(100%) 

100% 

(2008) 

75% 

(2008) 

38% 

(2010~
2015) 

88% 

(2008) 

88% 

(2008) 

25% 

(2010~
2015) 

100% 

(2008) 

100% 

(2008) 

非洲 

(71%) 

75% 

(2007) 

50% 

(2007) 

33% 

(2008)

58% 

(2007) 

50% 

(2007) 

42% 

(2008)

(2008) (2008)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FSI (2006)之調查報告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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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實施 Basel II之影響 

實施 Basel II新架構下，影響最大的是攸關銀行成本的資本結構。其

次，連帶影響銀行經營策略24。再者，將牽動金融監理機構增修與執

行相關法規，亦將受波及國際金融市場競爭，進而影響全球金融市場

之發展。本節討論將聚焦在銀行資本變動之影響，並探討 Basel II實

施後將面臨之主要問題。 

一、 實施Basel II之影響 

1. 依 BCBS 之量化影響評估(QIS)：採進階模型之大型國際銀行具

減提資本之實質效益 

為掌握 Basel II新規範對銀行的影響，2005年初巴塞爾委員會再度

邀請各國銀行，於 2005年 10至 12月間進行第五次全球影響評估，

以檢視銀行在最新規範25下之資本變動情形。 

BCBS於 2006年 6月發布之全球性量化影響評估結果(QIS5)係綜合

31 國新評估資料(QIS5-data)與部分美國銀行第四次影響評估資料

(QIS4-data)資料，並將參與國區分為 G10國家(含 13個 BCBS會員

國)、受歐洲銀行監理委員會(the Committee of European Banking 

Supervisors, 以下簡稱 CEBS)管轄國家26及其他非 G10 國家27等三

類，再依資產規模區分為大型國際銀行(Group 1，其第一類資本須高

                                                 
24參見 Altman, Edward I., and Gabriele Sabato(2005), Effects of the New Basel Capital Accord 
on Bank Capital Requirement for SMEs ，以及 Berger, Allen N. (2006), Potential Competitive 
Effects of Basel II on Banks in SME Credit Markets in the United States之論述。 
25 最新規範含2004年Basel II Framework發布後之所有修正，包括以非預期損失計算風險加權資

產、有關LGD預測之處理、信用風險加權資產加計1.06倍數效果、考量雙違約效果與交易帳之

修正措施等。 
26受CEBS管轄之會員國共計20國，包括G10與20個非G10國家，其中參與此次影響評估之非

G10國家為保加立亞、賽普勒斯、捷克共和國、芬蘭、希臘、匈牙利、愛爾蘭、馬爾他、挪威、

波蘭與葡萄牙等11國。 
27其他非G10國家參與此次影響評估者，包括澳洲、巴林、巴西、智利、印度、印尼、秘魯與新

加坡等8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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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30億歐元，並積極參與國際金融業務者)與中小型銀行(Group 2)，

以 32國 382家銀行資料28，區分為六個群組後，進行綜合分析。 

根據該報告顯示，若實施 Basel II，大多數銀行將可減少應計提資本，

且採行較進階方法計算者減幅更顯著，提供銀行應用較進階風險管理

方法之誘因。若以銀行最可能採行方式估算，G10大型國際銀行與中

小型銀行應計提資本平均將減少 6.8%與 11.3%，CEBS管轄之大型

國際銀行與中小型銀行應計提資本平均將減少 7.7%與 15.4%，其他

非 G10 國家之大型國際銀行應計提資本平均亦可減少 20.7%，惟其

他非G10國家之中小型銀行因普遍採行較基本信用風險模式(如標準

法與 FIRB法)，加計增提之作業風險性資產後，其應計提資本反明顯

增加 19.5%。 

依不同衡量方式分析新規範之影響效果，採進階衡量法者，各國均可

享減提資本效果，其中 G10與 CEBS之中小型銀行、以及其他非G10

國家之大型國際銀行平均減提資本均逾 20%。若採標準法，G10 之

中小型銀行與所有 CEBS國家仍可減提資本，惟 G10與其他非 G10

國家之大型國際銀行則須微幅增加資本，而其他非 G10 國家之中小

型銀行須大幅增提資本，增幅高達 38.2%。（參見圖 2） 

圖 2： Basel II第五次量化影響評估之平均資本變動情形 

註：圖中資料顯示依Basel II最新規範與現行資本規範所計算之風險性資本變動比率。

資料來源：2006年BCBS之QIS5結果分析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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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BCBS邀集所有G10會員國(不含美國)及19個非G10國家共31國參與最新量化影響評估，其中

包括56家G10大型銀行，146家G10中小型銀行，以及非G10之155家銀行，美國26機構資料

係根據美國QIS4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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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依銀行規模分析其影響效果，先進國家大型銀行間之資本變動差異

最小。實施 Basel II後，依最可能採行之風險衡量方法評估，先進國

家(G10)中小型銀行(資產小於 100 億歐元)間減提或增提資本之變動

幅度差異高達 120%(介於增減資本 60%之間)，變動幅度高於大型國

際銀行(資產大於 100億歐元)之變動差異 80%(介於增減資本 40%之

間)。 

至於其他非 G10國家銀行普遍採行標準法，且絕大多數需增提資本，

惟無論銀行規模大小，各銀行資本變動差異均甚大；以最可能實施方

法來看，中小型銀行(資產小於 10 億歐元)資本變動差異達 160%(介

於減少 20%至增加 140%之間)，大型銀行(資產小於 10 億歐元) 變

動差異亦高達 170(介於減少 40%至增加 130%之間)。僅有少數大型

國際銀行將採行進階法，多呈應計提資本減少現象，最多可減提資本

近 40%。（參見圖 3） 

圖 3： Basel II第五次量化影響評估結果(依銀行規模與風險別) 

標準法(SA) 基礎內部評等法(FIRB) 標準法(SA) 基礎內部評等法(FIRB)

資料來源：2006年BCBS之QIS5結果分析報告。

其他非G10國家銀行變動情形(依銀行規模別分析)

進階內部評等法(FIRB) 最可能實施者 進階內部評等法(FIRB) 最可能實施者

G10國家銀行變動情形(依銀行規模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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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依美國與瑞士之專案影響評估分析：監理機構多建議保守修正 

針對各國情況，美國、德國、南非與日本等國家曾於 2004年至 2005

年間進行專案影響評估，BCBS 將其歸類統稱為第四次影響評估

(QIS4)，另瑞士亦在 BCBS進行 QIS5之際，同時進行 Basel II瑞士

版 (或稱 Swiss Finish)之影響評估 (又稱為 QIS-CH)。謹以美國

(QIS4-US)與瑞士(QIS-CH)為例，說明不同國家實施 Basel II對銀行

的可能影響，以及相關監理單位之對策如下： 

(1) 美國專案影響評估（以下簡稱 QIS4-US）29 

根據 QIS-US 結果顯示美國境內 26 家大型金融機構採行進階衡

量法後，整體平均應計提資本將明顯較現行規定（Basel I）減少

15.5%(若以中位數計則減少 26%)。與 2002年進行之 QIS3結果

比較，減少達 6個百分點，且各銀行之變動情形呈顯著差異。因

此，美國國會與金融監理機構對 Basel II規範之裁量措施與計畫

施行之時程更加審慎。 

經比較分析 QIS3與 QIS4-US之差異後，美國監理機構發現影響

銀行評估結果之主要因素，包括各銀行估測 PD、LGD、EAD與

M等信用風險因子時，多僅依據估測時之總體經濟表現之假設、

銀行資產之組合與其品質、以及衡量風險之方法與參數設定等。 

由於參與 QIS4-US 之銀行多以近年景氣榮景期資料，估測相關

風險因子，多未考量景氣反轉之衝擊，為避免銀行因風險管理模

型假設過於樂觀而過度擴張信用(含放款與投資)，美國監理機構

遂建議修正 Basel II規範，要求銀行在估測違約損失(LGD)等風

險因子時，應納入產業景氣循環因素（即採 through the cycle 觀
                                                 
29參見美國聯邦準備銀行理事會(the 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聯邦存款保險

機構(FDIC)、貨幣管理局(Office of the Comptroller of the Currency)與儲貸機構監理局(Office of Thrift 

Supervision)於2006年2月24日發布之聯合新聞稿：Federal Regulation Release Summary Findings of 

the Fourth Quantitative Impacts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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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而非基於特定時點（即 Point of time 觀點）之假設，並要

求預估相關風險因子時應考量總體經濟反轉之壓力測試結果。此

項建議已形成國際監理機構之共識，並由 BCBS於 2005年 7月

發布修正 Basel II部分規範之新聞稿，已納入 2006年 Basel II

完整版規範內。 

(2) 瑞士專案影響評估（QIS-CH）30 

QIS-CH 係針對瑞士境內(含外國銀行)共計有 77 家金融機構(包

括 70家銀行 7家證券經紀商)，評估其採行進階衡量法(AIRB與

AMA)對銀行資本之影響。其結果顯示，金融機構採行進階法管

理風險時，整體金融機構依資產規模加權平均應計提資本將微幅

減少 2.34%，主要係因金融機構承作之住宅抵押貸款、其他擔保

抵押貸款與零售型貸款等資產之風險權數降低所致。惟若以中位

數計則增加 1.01%，若以未依資產規模加權之平均變動將增提

8.24%，顯示 QIS4-CH資本減少效果多集中在大型金融機構。 

另瑞士聯邦銀行委員會(Swiss Federal Banking Commission，

SFBC，又稱 EBK)修訂銀行資本規範均採取較保守策略，Basel II

瑞士版31之信用風險標準法(Swiss SA)之風險權數設定較採行

Basel II信用風險標準法(BIS-SA)更嚴謹，銀行需計提較高資本。

此外，為保障金融機構在緊急狀況下仍有相當資本足以支應，瑞

士 EBK 除關切銀行資本水準，更強調銀行持有的合格資本覆蓋

率(Capital Coverage，即其持有之合格資本與法定資本間之比

率，若合格資本與法定資本相同即覆蓋率為 100%，資本溢額

（capital surplus）為 0%)，致銀行所保留之資本溢額低於一定門

                                                 
30參見瑞士聯邦銀行委員會(the Swiss Federal Banking Commission)於2006年4月11日發布之瑞士版

Basel II影響評估報告新聞稿：Results of the national Quantitative Impact Study (QIS-CH) of Basel II。 
31Basel II瑞士版中，信用風險標準法對商用不動產貸款之貸款成數(Loan to value ratio)較低者及擔

保抵押貸款(如Lombard loands)之風險權數較Basel II規定低，其餘規定大致遵循Basel II之設定；

另採行內部模型法者須加計金融集團特定倍數(bank-specific multipl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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檻(目前 EBK訂為 20%)時，即須受 EBK較嚴密之監控。 

圖 4： 瑞士金融機構適用 Basel II之影響評估(QIS-CH)結果 

資 料 來源 : Swiss Federal Banking Commission

應 計 提 資本 減 少 應 計提 資 本 增 加

未 加 權平 均 應 計 提資 本 增 加8.24%依資 產 規 模 加權 平 均 應計 提 資 本 減少 2.34%

中 位 數 應計 提 資 本 增加 1.01%

 

(3) 我國專案影響評估 

我國曾配合巴塞爾委員會歷次影響評估時程，進行三次有關

Basel II之量化影響評估，請銀行分別以 2002年 6月底、2003

年 6月底及 2005年 6月底資料進行試算，以協助銀行瞭解我國

有關 Basel II規定之計算方法，並進行資訊系統之調整。最新影

響評估係針對全體本國銀行(47家)，以 2005年 6月 30日資料，

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金管會）2005 年 3 月及 7 月

發布之作業風險基本指標法及信用風險標準法試算，其結果顯示

全體本國銀行平均資本適足率由 11.77%降為 11.42%，減少 0.35

個百分點，與金管會預期結果相近。 

綜合而言，實施 Basel II將依各國監理環境，銀行規模與其採行之衡

量風險策略，風險衡量模型假設，產生不同之資本變動效果，銀行衡

量風險方法越先進、周全者，其法定資本減少效果越顯著。至於各國

銀行得以減少資本之主要原因，均係受惠於 Basel II規範大幅降低住

宅抵押貸款與零售型貸款等資產之風險權數。 

未來實施 Basel II後，尤其是採行內部模型法之銀行，將需審慎考量

風險，並以經濟資本（如風險加權後資本 RAROC）取代傳統績效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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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指標（如 ROE）作為其決策依據。 

二、 實施Basel II所面臨之主要問題 

由於 Basel II相關規範相當複雜，加以各國實施時程與裁量措施多不

一致，在落實 Basel II相關規範時，各國銀行與金融監理機構均面臨

許多實務運作上之問題。 

1. 金融機構面臨之主要問題 

(1) 不易落實內部治理與風險管理組織規範。 

有關銀行採行內部模型法，須符合 Basel II第二支柱之原則性

規範，(1)董監事會與高階主管應負企業經營決策（含制定相關

之風險政策與風險管理程序）之責，並須積極參與監控作業(如

Basel II 664)，以確保相關風險管理制度需與日常作業相結合

32
；(2)要求銀行應設置獨立的作業風險管理單位，以制定其風險

管理政策、管理程序與管理報表機制(如Basel II 666(a))；以

及(3)獨立的內部稽核與外部監理單位，以有效執行定期檢視與

驗證銀行各項業務活動之風險管理程序與評估系統之妥適性(如

Basel II 666(e)等工作。 

惟當前各銀行高階管理階層參與風險監控作業情形差異甚大，且

不易判定高階管理階層是否已符合「積極參與」之規定，尤其是

跨國型大型金融集團，致現行實務上，有關風險管理組織架構(尤

其是作業風險管理組織)，多僅基於法令遵循考量，其中大多數

高階管理階層僅制定與審理有關採行IRB與AMA之管理機制與資

源分配，但仍將作業風險管理授權各相關業務單位負責管理。 

此外，作業風險與銀行日常業務運作緊密關聯，雖多數金融集團

已設置獨立之作業風險管理單位，但仍不易確立作業風險管理組

                                                 
32參見Basel II 664、666(b)、666(c)、 666(d)等規範，以及BIS Newsletter No.9 有關Use Test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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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或單位)之獨立性。同時，金融集團常發生內、外部監理單位

檢視與驗證銀行業務(尤其是較特殊之創新業務)與作業風險管

理程序和模型之專業能力不足與人力匱乏現象
33
 (見

BCBS(2006))。 

(2) 各項信用風險因子之歷史資料蒐集困難，不易維持資料ㄧ致性。 

Basel II規範銀行以內部模型法估測信用風險因子中之 PD，一般

貸款至少需一年以上、零售型貸款需五年以上違約資料；估測

LGD、EAD需包含一次景氣循環、至少需七年以上資料34。目前

各銀行因以往法令未明文規範或因內部管理未要求建置，致上述

資料蒐集恐並不完整。雖然 Basel II規範允許銀行得使用外部資

料補足，惟仍易衍生外部資料校調與使用費用高昂等問題。 

(3) 作業風險損失定義不明、事件發生頻率少、資料不完整。 

Basel II雖明定作業風險為因內部作業程序（processes）、從業

人員（people）、業務系統（system）不穩當或疏誤，或外部事

件而產生損失之風險，僅包含法律風險、排除策略風險與信譽風

險，並規定適用 AMA 者應蒐集內部損失資料、外部損失事件資

料、模擬情境資料、以及機構作業環境與內控程序資料等四大類

資料標準，要求銀行須符合該資料標準方得申請適用 AMA。惟

Basel II 未定義策略風險與信譽風險範圍不易自作業風險排除，

                                                 
33現行銀行實務中，內部稽核與外部監理單位採行之重點措施在於(1)確認樣本資料之正確性，以

及模型假設、方法與分析結果之適當性；(2) 確認管理程序之有效性，以保存完整書面文件，確

保管理資訊適時通報，並掌握詳實損失資料；(3)利用壓力測試（stress test）檢視管理模型之適當

性；(4) 執行適用性測試（use test）檢視模型方法與日常運作之關係。參見BCBS (2006), Observed 

range of practice in key elements of advanced measurement approaches(AMA), October。 
34Marrison (2002)指出建構信用違約模型所需資料，至少需包括企業貸款有關之企業信用評等資

料、企業基本資料(如產業別、地區別、存續期間、總資產、總營收、股本)、企業財務比率、營

收資料、股價，以及零售型貸款有關之個人基本資料(如所得、年紀、職業、抵押品價值)、每年

貸款餘額、逾放件數、逾放金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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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未說明內部作業損失之認定時點，亦未提供相關施行準則，致

使大多數銀行在內部作業損失時點認定35易引起爭議。 

由於內部作業損失評估方法尚無定論(有形資產損失，銀行可採成

本、市價或重置成本入帳)，產生內部損失資料蒐集範圍36不一

致、資料蒐集門檻（collection thresholds）不同、內部損失賠償

之認定時間不一等問題。同時，銀行依業務別配置損失的方式，

亦將影響其評量與管理作業風險，若無法配置或配置不當，均可

能誤導業務單位與風險管理單位決策判斷。 

(4) 作業風險、信用風險與市場風險部分界限仍不明確。 

Basel II 規範中雖明定作業風險損失若與信用風險有關或與抵押

品管理失誤有關，均依信用風險規定處理（Basel II 673第 5點）；

若與市場風險有關則仍依作業風險規定處理（673第 6點）。惟

在 Basel II規範依不同風險型態，採多元衡量方式下，因作業風

險與信用風險之界限仍不明確，類似損失事件，可能因業者將其

歸類於不同風險型態，產生不同資本計提結果，並讓銀行得以在

信用風險進階衡量法與作業風險進階衡量法間，進行資本套利。 

由於 Basel II 未明定何謂策略風險（strategy risk）與信譽風險

（reputation risk），作業風險、策略風險、信譽風險之界限仍不

明確，亦形成讓業者得以規避資本計提之空間。現行實務上，業

                                                 
35大多數銀行在認定作業風險損失時點，多依相關會計準則與實務規範，惟該處理方式可能無法

反映其實質風險狀況，並經常成為相關訴訟之爭議焦點。銀行所紀錄的單一損失事件日期常包含

事件發生日（date of occorrence）、事件發現日（date of discovery）與損失列帳日（accounting date）。

基於風險管理考量，銀行偏好前兩者，惟面對訴訟案件時則多以損失列帳日，作為損失認定時點，

以避免因提前認定損失時點，而可能增加法律損失賠償。 
36有關作業風險損失資料蒐集範圍，主要取決於銀行判定可能導致內部損失事件之態度，如單一

個別損失事件金額可能未達蒐集資料門檻，但相關之個別損失事件可能導致某達蒐集資料門檻之

損失事件；或在一段期間內數個單一損失事件可能源自同一事由。此外，因作業風險資料匱乏，

業者可能以接近損失資料或機會成本替代，惟此類資料定義亦不明確，增加損失資料加總與模型

驗證時之困擾，且資料蒐集時不易維持一致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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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雖已較清楚作業風險與市場風險之界限37，惟對作業風險、策

略風險、信譽風險之界限仍無共識。 

(5) 監理需求可能不符內部管理需求。 

為協助監理機關驗證相關風險資訊，Basel II 規範要求銀行使用

依八大業務別七項損失事件別分類之標準化作業風險管理矩陣

報表（8x7 Matrix），以利監理機構判定業者作業風險是否異常，

並可供其他銀行進行相關資料分析。但若業者內部模型所參照之

業務類別與損失事件類別不同於標準矩陣，則業者在陳報上述資

料時，可能無法真實反映其經營狀況。 

此外，Basel II 要求銀行除損失資料外，尚需掌握與參考影響其

日常運作環境與內部控制的主要因素(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internal control factors, BEICTs)38， 以使其風險評估作業更

具前瞻性，並更能直接反映其機構之經營風險特性。 

惟擁有嚴謹內控程序，且業務性質穩定的機構之作業風險，通常

較內控管理鬆散、且快速引進新種業務的機構小。如何妥適認定

銀行已蒐集適當 BEICTs，並將其運用於其風險管理模型，並非

易事。現階段多數銀行雖已廣泛蒐集主要 BEICTs指標，但仍不

易將其影響量化，更遑論與資本計提公式相對應，而多視此議題

為最大挑戰。目前受業者最廣泛運用的，為設置業務計分卡（score 

cards）系統。 

                                                 
37現行實務中業者已將有關交易員違反授權所導致之交易價格損失，均視其為作業風險損失。與

貸款有關之違規措施所導致之價格損失，則視其為信用風險損失。至於信用卡損失，部分銀行視

其完全為作業風險，部分銀行僅將可歸因於第三人責任者視為作業風險，其他仍歸信用風險。通

常業者以決策樹（Decision trees）或以較高損失資料蒐集門檻，來釐清與選擇適當風險型態。 
38所謂BEICTs係指符合銀行業務性質之量化作業風險指標，如營收成長率、新業務導入量、經

稽核查驗後之可議作業數量、業務人員週轉率、業務系統當機次數等，此類影響因素須(1)符合

機構特性之量化指標，並可供驗證；(2)相關因素之敏感性分析參數需合理；(3)有關因素之應用

均需完整書面記錄，並需經內部稽核與外部監理單位審閱；(4)需比較模型結果與實際損失資料，

定期修正模型誤差，詳見Basel II 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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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最適風險管理模型仍難以判定。 

Basel II 架構提供多種彈性作法供銀行建構內部模型設計時選

用，惟相對增加進行金融機構比較分析之困擾。當前業者所使用

之衡量信用風險模型，大致可分為總體計量模型（如Credit Swiss’ 

Credit Risk 模型）、信用評分模型(credit score model，以市場

價格資料為基礎者如 Moody’s KMV模型，以財報資料為基礎者

如 Altma Z-score 模型)、信用評等模型與綜合模型等39類型。 

根據 2006年 IMF針對信用風險模型的評估報告顯示，各模型均

僅適用於特定情境下，仍須依資料量大小、違約事件發生型態、

違約機率分配、潛在風險因子、資產相關性考量、以及估測方法

等不同假設，審慎選擇適合的模型(見 Avesani, Liu, Mirestean 

and Salvati(2006))。至於作業風險模型（operation risk model），

業者運用統計模型衡量預測作業風險尚處初期發展階段40，因其

有多種損失事件型態，尚無適當之損失分配假設足以精確掌握作

業風險之低頻率、高損失特性41，僅能要求模型假設至少能掌握

損失厚尾分配(fat-tail or heavy-tail)特性。 

由於模型假設、預測方法與資料門檻不同，各銀行所建置之作業

風險損失分配模型預測結果差異很大，目前尚難以判別不同假設

模型之優劣42。目前業者用以掌握重大損失之模型分配包括極值

理論之多目標演化式分配(Pareto Distribution)、計量模型分配、

對數常態分配、厚尾分配、輕尾分配等（light-tail distributions）

                                                 
39參見Chan-lau(2006), Fundamentals-based estimation of default probabilities: a survey, IMF WP/06/149。 
40Fontnouvell et al (2003) 衍生出針對作業風險事件之損失分配模型；Allen and Bali(2004) 則以股價

月資料建構作業風險之損失模型；Wei(2006) 結合高頻率低損失之個別銀行資料與低頻率高損失

之外部資料等兩類資料，推導作業風險損失分配模型；Chavez-Demoulin et al. (2006) 綜合分析有

關作業風險之方法論，顯示作業風險亦可應用Copula 方法進行壓力測試。 
41Basel II中具有損失風險者係指低頻率高損失之作業風險，其他高頻率高損失者多事先避免(或保

險)、高頻率高損失者在日常作業中常發生多視為費用，低頻率低損失者則視其防範的成本而定。 
42由於作業損失多呈厚尾分配，學術研究推出各種調和樣本的各個相關係數的聯合機率(Copulas)

函數所建構之結構模型，惟均基於不同假設狀況，何者最佳仍難有定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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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銀行用以評估低頻率之作業損失模型分配則多為帕松分配

(Poisson Distribution)，僅少數銀行使用負二項分配模型。 

(7) 各銀行模型應用情境分析與外部資料尚無準則，岐異甚大。 

情境模擬分析是 Basel II 要求銀行進行預測重大損失之重要工

具，惟業務單位與風險管理單位主管需具備衡量未來可能重大損

失之能力，方得以判定相關模型假設與參數設定之適當性。此

外，情境模擬分析之預測結果需定期與實際損失相比較，才能強

化其假設之合理性（如 Basel II 675）。 

惟實務運用時，各銀行在模擬分析方法、情境設定、分析假設之

損失分配、損失之配置、外部資訊之運用等方面均無共識。甚至

有部分銀行計算應計提資本時未考量情境模擬分析因素，已採納

者亦常出現書面文件說明不清楚與應用性差異大（如模擬情境數

量、模擬情境對各業務之影響、模擬情境所參考之資料、以及模

擬情境與模型之關係等均無一致性作法）等現象。 

至於引用外部資訊能否有助於內部模型預測，尚有賴其模型假設

之品質與其將外部資料調整之程度而定。目前多數銀行僅選用與

內部資料完全相關之外部資料，但如何調整該類資料，以符合其

機構規模與業務性質，則尚無可行方法。 

此外，Basel II 雖要求銀行應綜合內部資料、外部資料、情境分

析與影響企業環境與內部控制系統因素等四類資料（如 Basel II 

669-f)，加以分析，但未強制要求內部模型需納入四類資料，導

致各銀行實際運用方式均不相同。 

(8) 銀行建置風險管理系統與遵循法令須付出高昂成本。 

儘管巴塞爾委員會在 Basel II實務運作要點中，建議各國實施前

應考量成本效益分析。實務上，各國銀行業仍須付出龐大作業成

本。為落實 Basel II管理，不僅涉及金融機構之內部組織功能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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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並將大幅改變銀行之內部管理流程、資訊系統架構與資料蒐

集過程，以及相關報表系統，是一項艱鉅的組織改造工程。 

依美國聯邦準備銀行於 2006 年 9 月的估測，未來 21 家將採行

Basel II的大型銀行僅為填送 Basel II相關報表給金融監理機關

的費用，每家銀行平均每年至少約需 235萬美元43。另外，根據

估計平均每家金融機構約須再斥資 3,000 萬美元至 16,000 萬美

元44，才能讓銀行的相關資訊管理系統符合進階風險管理之國際

標準，對業務較單純、資產規模較小的銀行仍是沉重成本負擔。 

另為了解實施 Basel II之成本效益分析，瑞士監理機關已於 2006

年初進行金融機構實施 Basel II之投資成本調查，未來將再參考

該調查結果與 QIS-CH 評估結果，作為未來瑞士 EBK 調整相關

規範之依據。 

2. 金融監理機構面臨之主要問題 

(1) 在有限監理資源45下，決定適當的優先考量，以及實施範圍、對

象與執行步驟。 

基於 Basel II架構賦予金融監理機關積極監督銀行責任，各國金

融監理機關身兼遊戲規則制訂者與裁判兩種角色，更須決定國家

優先考量順位，制定三大支柱的執行機制，增修金融體系相關規

範與訂定 Basel II之裁量標準，以及執行有關銀行經營風險之評

量、銀行的內部模型與控制程序之驗證、與採行相關導正措施等

工作。金融監理機關須審慎規劃 Basel II適用之範圍、對象、執

行步驟，才能真正落實 Basel II強化風險管理精神，並督促銀行

提升風險管理能力。惟其中所涉層面龐雜，在監理資源有限，且

                                                 
43參見2006年9月the Federal Reserve, 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 (FDIC), Office of the 

Comptroller of the Currency (OCC), and Office of Thrift Supervision (OTS)發布之聯合聲明稿(Supporting 

Statement for the Advanced Capital Adequacy Framework Regulatory Reporting Requirements)。 
44參見楊蓁海(2005)。 
45參見FSI於2004年對非BCBS會員國所進行之實施Basel II計畫調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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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市場不確定性仍高的情況下，對金融監理機關仍是一項嚴苛

挑戰（參見 BCBS（2004）之執行 Basel II實務運作要點）。 

目前美國已決定延緩實施 Basel II，部分非 BCBS會員國亦考量

實施 Basel II時，對有關使用進階衡量法之相關規範採取較審慎

態度。巴塞爾委員會之核心監理原則溝通工作小組（the Core 

Principle Liaison Group，以下簡稱 CPLG）與金融管理學院(FSI)

則強調 Basel II應以強化金融機構風險意識與整體金融穩定為目

標，建議非會員國不宜倉卒實施 Basel II，金融政策宜優先施行

有效監理核心原則 (Core Principles for Effective Banking 

Supervision, 以下簡稱 BCPs) 46，作為有效落實 Basel II之基礎。 

(2) 隨跨境、跨業交易日增，金融監理之困難度提升，金融監理合作

之必要性亦提高。 

Basel II 要求各國金融監理機關以金融機構之整體經營風險（包

含金融機構所有海外分支機構之經營風險）作為評量基礎，惟因

各國實施 Basel II之期限、對象範圍與方式仍不同，且目前金融

交易策略靈活，跨境、跨業交易日增，致各國銀行監理機關亟需

加強與不同業別之金融主管機構和跨國金融監理機構密切合

作，才能真正落實 Basel II之風險管理精神，並減輕銀行負擔與

監理資源（參見 BCBS（2006）「有效執行 Basel II之母國與駐

地國監理機構資訊分享原則」）。 

以瑞士為例，該國最大金融集團瑞士聯合銀行(UBS)集團，其所

有經營之業務範圍分散於 50國 625個分支機構，單就其核心銀

行(UBS AG)亦有 25家海外分行分布於 15國內47。為此瑞士銀行

監理機關(EBK)特別成立國際監理專案小組，針對北美、歐洲、
                                                 
46配合Basel II相關規範，BCBS於2006年10月發布最新修正之有效監理核心原則(Core Principles 

for Effective Banking Supervision)與核心監理原則方法論(Core Principle Methodology )。 
47參見2006年UBS之Basel II執行經驗簡報 (Stefan Friesenecker, Basel @ UBS Implementaion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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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地區、中南美洲、中東、非洲等地區之各國家監理單位，分

別展開積極對話溝通，以利其評量與驗證有關 UBS 內部模型設

定之合理性。 

(3) 不同風險衡量方法，擴大國際金融市場不公平競爭。 

本於 1988資本協定議訂初衷，Basel II係以建立國際一致監理標

準，維繫國際金融穩定，並避免國際金融市場不公平競爭為目

標。惟 Basel II架構為鼓勵銀行提升風險管理能力，並增加風險

管理機制之敏感度，相關規範對採行進階風險管理機制者較有

利，致先進國家大型國際銀行將較具競爭優勢，更不利於開發中

國家銀行拓展其國際金融市場業務，而產生擴大國際金融市場不

公平競爭現象48。 

(4) 監理人員專業能力不足。 

Basel II 架構為當前國際金融市場發展下的產物，特別強化金融

風險管理意識。為防範銀行經營策略過度涉險，進而危及金融市

場安定，金融監理機構需持續密切監督銀行，且金融監理人員須

具備高度風險管理專業能力，方足以有效執行相關監理工作。 

根據金融穩定學院於2004年針對非BCBS會員國之實施Basel II

計畫調查報告顯示，各國監理人員僅 24%曾接受過與 Basel II規

範有關之專業訓練。近年雖各國際金融組織與各國監理機構已大

幅擴增相關專業訓練機會，因國際金融市場快速變遷，加以金融

機構風險管理技術不斷更新，監理人員所需具備之專業知能更廣

泛、且更艱深，以致連美國監理單位都認為 Basel II過於複雜，

對需要充分了解該協定之銀行人員、金融檢查人員與相關金融監

理機關實施上仍具困難度。短期內各國金融專業人力不足現象，

                                                 
48參見Cornford（2006）、BCBS之QIS5結果分析報告與FSI(2006)，惟依Berger, Allen N.(2006)針對

美國銀行之實證研究顯示，由於採行Basel II進階法之大型銀行與一般社區銀行對中小企業貸款

之授信策略不同，目前大型銀行之競爭效果尚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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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難明顯改善（參見FSI(2004) 、FSI(2006) 與Cornford(2006)）。 

(5) 金融基礎設施之配合條件未臻完善。 

實施 Basel II規範，需配合一定金融市場條件，方得以有效發揮

市場機制，並產生市場紀律效果。惟各國金融市場發展階段不

同，且開發中國家企業普遍仍缺乏外部信用評等，以致即使採行

Basel II信用風險標準法，仍不具實質效益。 

此外，開發中國家多屬淺碟式市場，金融市場基礎設施(如支付系

統架構，以及金融商品交易平台設施、相關會計處理準則、法律

架構49與諮詢服務、信用評等產業、企業公司治理機制、金融資

訊服務等)多未臻完善，國內市場機制可能難以有效發揮效能（見

Stephou and Mendoza(2005)）。 

由於改善金融市場條件與金融基礎設施，超過個別金融監理機關

之權責範圍，尚賴中央銀行、其他業務主管機關、立法機關，以

及金融服務業者間相互密切配合，才能有效健全金融市場運作。 

3. 有關資訊揭露與市場紀律之主要問題 

誠如前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 Louis D. Brandeis所言：「陽光是最

好的防腐劑，燈光是最好的警察（Sunlight is said to be the best of 

disinfectants, electric light the most efficient policeman）」50。目前

Basel II第三支柱，主要係藉由資訊揭露（或資訊透明化），降低金融

市場資訊不對稱與代理理論問題，進而提升公司價值與強化市場紀律

成效。 

                                                 
49Basel II架構涉及之法律架構包括執行第二支柱所需之立即導正措施、法令權責、整合監理、破

產法與處分擔保品有關規範，以及第三支柱有關資訊揭露報表規定與資料保護法等（詳見

BCBS(2004)執行Basel II之實務考量）。 
50引自L. Brandeis, Other Peoples’Money(1914)，轉摘錄自賴英照(2006), 股市遊戲規則-最新證券交

易法解析，自版，2006年2月，pp8 

 41



(1) 影響市場紀律因素龐雜，成效不易評估。 

所謂市場紀律(private oversight)，係指以市場力量監督與約制銀

行資本結構及其不當營運方式，意即當金融機構(尤其是銀行)之

存款戶、公司債債權人和股東因金融機構承擔過多風險致其持有

成本增加時，將對該金融機構採取之反制行為51。約制金融機構

方式，可包括要求銀行提高存款利率、提前解約、撤資（出售、

轉讓股權）或要求銀行贖回債券（公司債與次順位債券）等。 

相關實證研究發現左右市場紀律成效之主要影響因素龐雜，包括

金融機構之所有權屬(國營或民營)、外資持有比重、機構規模、

銀行資產品質與重要評等考量因素(如 CAMEL評量因素)等個別

金融機構基本面因素，以及總體經濟面、金融安全網機制設計、

政治面因素等非銀行基本面因素。另金融市場資訊，如證券價格

多係反映機構之未來前景，並缺乏市場對管理者行為之反制資

料，致欲利用市場資訊解讀其市場紀律效果亦有困難，尚需仰賴

相關金融監理措施之補強（見 levy-Yeyati, Peria, and Schmurkler 

(2004)）。 

(2) 資料揭露範圍有限、資料品質仰賴內外部稽核控管。 

Basel II架構為強化市場紀律，詳細規範銀行應揭露有關資本結

構、企業財務狀況與經營風險等資料，惟其中部分資料太過複

雜，不易揭露明細；或因涉及個人資料保護法，或屬機密資料性

質，不能揭露，致可能無法完整呈現風險資料之全貌。另有關銀

行財務資料之正確性，亦須仰賴良好的內部控制程序與內外部稽

核加以確認。實務上，目前多數東亞國家金融機構內外部稽核之

獨立性不足，稽核人員之專業能力亦有待提升（參見 BCBS(2004), 

                                                 
51Bliss, Flannery (1999), Calomiris and Powell, (2000)指出市場紀律得以發揮有賴(1)監督

（monitoring），即投資者需確實瞭解機構狀況，與(2)市場影響（market influence）機構證券價格

（如Flanney1998年之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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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ncial Disclosure in the Banking, Insurance and Securities 

Sectors: Issues and Analysis）。 

(3) 各國財報表資訊與風險管理機制尚待調合，且各國會計處理仍不

一致。 

良好的財務報表資訊可提供經營管理者與投資者較充分之參考

資訊，並可作為金融監理之審查基礎。近年隨金融風險衡量方法

與管理技術進步，金融機構掌握經營風險之能力逐漸提升，Basel 

II規範亦強調穩健風險管理在於有效管理未來風險預期。 

惟實務上，有關財務報表仍多僅能反映傳統特定時點財務狀況，

有關市場風險、信用風險、作業風險之曝險部位之認列、各項風

險抵減方法（如市場風險之衍生性金融商品；信用風險之擔保

品、淨額清算、資產證券化、信用衍生性商品；與作業風險之保

險等）之評價、以及相關風險貼水之驗證等多仍缺乏客觀定義與

標準。各國金融監理機關認定標準亦可能與該國會計準則不同，

或與其他國家所適用之會計準則不一致，導致相關財務資料仍無

法正確反映經營風險之變動，且增加跨國比較分析時之困難（詳

參 Borio and Tsatsaronis(2005)與(2006)之討論）。 

(4) 各國公司治理機制仍不完善。 

資訊揭露須配合良好之公司治理52，方能有效發揮資訊透明化之

實質效益。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後，有關公司治理議題更受各

界重視，1998年世界銀行針對東亞之民間企業復甦計畫，即以

「重建公司治理機制」為計畫重點；其後，OECD於 1999年發

布「公司治理原則」，BIS亦相繼發布「強化銀行公司治理報告」，

以強調董事會責任、利害關係人與內外部稽核角色，並突顯資訊

揭露之重要性。 
                                                 
52良好的「公司治理」應提供適當制度誘因，提昇公司管理效能與監督管理者行為，以確保投資

者應得之報酬，並兼顧其他利害關係人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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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隨金融市場變遷，改變企業管理者薪酬之誘因，不僅企業因追

求高營收、高獲利之積極投資策略承受較大風險，2002、2003

年間更爆發多起大型企業管理者利用權責操弄損益之會計弊案

(如安隆事件、世界通訊與 Frannie Mae事件等)，一度嚴重衝擊

金融市場之投資者信心，進而擴大金融體系風險（詳見 Rajan 

(2005)）。 

針對前述問題與各國公司治理機制之實施情形，OECD已於 2004

年提出「公司治理原則」修正版，BIS亦於 2006年完成「強化

銀行公司治理報告」之修正版53，期能藉由更詳實之公司治理機

制，賦予董事會與經營階層監督有關資訊揭露資訊真實性與正確

性之責任，以提昇資訊透明化效益，惟相關機制尚在適用初期階

段，實際成效仍待考驗。 

(5) 民眾解讀資訊能力尚待加強。 

市場紀律得以生效，需民眾具備即時解讀相關資訊的能力，並能

採取有效反制行動。隨金融集團經營業務種類與服務區域更加廣

泛，加以金融商品結構日漸複雜，民眾需高度專業知能，方得以

正確解讀與分析相關資訊。目前民眾對金融市場運作之專業能

力，仍相當有限。 

伍、 實施 Basel II對中央銀行政策之挑戰與因應對策 

一、 實施Basel II對中央銀行政策之主要挑戰 

Basel II架構旨在提升金融機構金融管理風險能力，並要求其以更審

慎態度管理風險，改善其經營體質，有助於央行促進金融穩定政策之

達成。惟因各國實施 Basel II時程與裁量措施不一，各銀行資本將更

具風險敏感性，加以國際金融情勢快速變遷，系統風險仍難消弭，中

                                                 
53參見Press releases: Basel Committee issues guidance on corporate governance for banking organization,13 

February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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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銀行貨幣政策與金融穩定政策仍面臨相當挑戰。至於兼負金融監理

功能之中央銀行機構所面對之金融監理挑戰，詳見第四章討論。 

1. 貨幣政策考量更趨複雜，且執行效果之不確定性增高 

(1) 政策考量更趨複雜。 

隨更多中央銀行將金融穩定目標，納入其政策目標考量範圍內。

未來央行不僅須關切物價走勢，亦須密切監督貨幣政策對銀行信

用之影響，更須關切整體金融體系發展對總體經濟與金融穩定之

影響。在經濟金融發展不確定性漸增下，央行政策考量將更趨複

雜化。此外，因各國實施 Basel II時程與裁量措施不一，對金融

體系之影響不同，各國央行進行跨國比較分析與制定相關政策

時，所考量國際金融情況變數亦將更趨複雜。 

(2) 銀行資本變動對中央銀行貨幣傳遞管道之影響仍難評估。 

如第二節所述，銀行資本在貨幣傳遞管道之重要性日增，惟實施

Basel II 後，銀行計算應提資本將更具風險敏感性，體質較差或

資本較少之銀行因承受損失風險能力較低，對貨幣政策或總體經

濟變動之反應將較明顯，易產生擴大景氣變動之順循環效果54；

而對體質較好之大型銀行，風險管理較審慎，且因採行進階風險

衡量法，較易獲得降低應提資本之實質效益，增加回映貨幣政策

之緩衝空間，而可能產生抵銷貨幣政策效果。故銀行資本結構、

金融體系之平均資本狀況、銀行資本的分配趨勢、以及採內部模

型法的銀行家數與其風險管理方式等因素，均將影響未來整體信

用借貸市場走勢，更將擴大貨幣政策效果之不確定性。中央銀行

除需關注金融體系之平均資本狀況外，尚需密切留意銀行資本的

分配與其風險管理方式，以掌握金融市場之真正風險狀況。 

以我國為例，自 1993 年以來，全體本國銀行平均資本適足率均

                                                 
54參見Van den Heuvel(2002), Jeremy Stein(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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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法定之 8%水準，近年雖受銀行積極打消呆帳，累積盈餘縮減

影響，略有下降趨勢，惟至 2006年 6月底止，平均仍達 10.33%，

顯示整體金融機構資本水準良好（見圖 5）。另就個別金融機構資

本適足率而言，僅 4 家銀行低於 8%；以資產規模計，約占全體

本國銀行之 2%，26 家銀行（總資產規模約占全體本國銀行之

48%）之資本適足率介於 8%~10%間，12 家銀行（總資產規模

約占全體本國銀行之 48%）介於 11%~15%間，另 3家專業銀行

（含 2 家工業銀行與中國輸出入銀行，總資產約占 2%）之資本

適足率高逾 20%，呈正常分配。 

由於我國資本不足銀行家數少，且金管會依差異化管理原則，對

該類銀行嚴加控管措施，對整金融穩定之影響將有限；加以資本

少銀行多屬中小型地區性銀行，在貨幣傳遞機制之角色亦不顯

著，不會對整體金融穩定產生重大衝擊。綜言之，我國金融體系

仍屬穩定。 

圖5. 本國銀行資本適足率 

資本適足 率 小 於 8 % 8 % ~ 1 0 % 1 1 % ~ 1 5 % > 1 5 %
家 數  (家 ) 4 26 12

資 產 比 重  (% ) 2% 48% 48% 2%
資料來源： 中 央 銀 行 本 國 營 運 績 效 季 報 ， 作 者 計 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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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起實施 Basel II後，因目前僅 2家銀行將適用 FIRB法，其

餘 42 家均依標準法計算信用風險應計提資本，預計將有增提資

本需求。依現行資本水準估計，多數銀行資本水準足以因應增提

需求，為部分銀行恐仍有資本不足現象，仍須留意。 

2. 系統性風險難以消弭，且更難估測 

(1) 風險移轉可能衍生新風險。 

隨 Basel II提高擴大認定風險移轉範圍，加以金融機構運用之風

險管理模型不斷精進，近年風險移轉交易活動益加蓬勃發展，尤

以信用衍生性商品（如信用違約交換(credit default swaps，CDS)

與擔保債權憑證(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CDOs）成長最

為顯著55，英國 CDS 規模十年來成長逾三倍，名目契約餘額從

1996年 400億美元，擴增為 2005年之 1.4兆美元。 
圖6.  全球信用衍生性商品規模(名目金額與銀行對民間債權餘額之比率) 

資料來源: Rajan(2006) 依Britich Bank Association and ISDA資料計算。

%

ISDA之信用違約交換

英國銀行公會統計之信用衍生性商品

1999H1    1999H2    2000H1    2000H2    2001H1    2001H2   2002H1    2002H2     2003H1    2003H2    2004H1

 

在近年信用交易規模快速成長下，明顯改變部分金融機構經營模

式，從承受(retention)風險角色，轉變為創造(origination)與分散

(distribution)風險角色。惟系統性金融風險仍無法因金融機構分

散風險而完全消弭，金融機構只能進行將風險重新包裝與移轉，

卻可能因此衍生槓桿操作與市場相關聯性大幅提高問題。尤其當

金融機構可進行完全避險性交易時，更易使金融機構承接更多風

                                                 
55信用衍生性商品快速成長主因其具有提供金融機構移轉信用風險機制，以降低其信用集中風

險，有助提昇金融穩定與效率；同時提升信用衍生性商品之基礎公司債市場流動性，並藉此整合

歐洲信用市場等優點（見ECB(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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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而改變金融機構所承受之風險本質，除可能由原有之信用風

險或市場風險轉換為交易對手風險、市場流動性風險、法律風險

等新風險56外，並可能因擴大槓桿操作而增加實質風險。另因金

融機構移轉風險，市場參予者由原銀行擴及至其他非銀行金融機

構，且交易集中於少數投資銀行與保險公司，其風險承擔能力尚

待考驗(參見圖 11)。 

圖11：英國信用衍生性商品(CDOs)參與者結構 

資料來源：英國銀行公會，IMF(2006/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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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同風險衡量基礎，不易加總系統性風險。 

基於 Basel II允許金融機構可彈性選擇不同之風險衡量方式，並

保留不少由各國監理機構自行裁量的空間，以致造成各國銀行間

仍存在相當大差異，增加金融市場比較分析之困難度。同時，目

前學術界與業者對各金融機構間、或不同金融商品間之資金重分

配效果，研究仍不足，致未來仍不易掌握整體金融體系之系統風

險。Cifuentes, Ferrucci, and Shin (2005)之研究，即強調瞭解跨

國及跨業之金融創新業務仍是中央銀行管理系統性風險之最大

挑戰。  

                                                 
56信用衍生性商品可能衍生新風險，主因其(1)係店頭市場商品，並無次級市場，市場流動性不足，

(2)缺乏標準交易程序，交割程序常延遲，書面文件常不完整(3)商品結構複雜度較高，適當評價

與避險不易，(4)可能有雙重違約之風險（double default risk），以及(5)景氣循環因素對該類商品之

影響分析仍有限等問題。（詳見IMF(2006)、ECB,Financial Stability Review(2005、2006 Ju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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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金融市場基礎設施與市場流動性管理待加強 

(1) 支付系統問題。 

如前所述，落實 Basel II規範，尚需仰賴健全的金融市場基礎設

施(如支付系統架構、金融商品交易平台設施、相關會計處理準

則、法律架構與諮詢服務、信用評等產業、企業公司治理機制、

金融資訊服務等)，其中有效率的支付系統與完善的金融商品交

易平台設施有助於貨幣政策執行，並促進金融穩定，更受中央銀

行持續關注。為協助各國妥善規劃與建置其國家支付系統57，BIS

之 Committee on Payment Settlement System（支付清算系統

委員會，以下簡稱 CPSS）於 2006年 1月發布「建置國家支付

系統準則（General guidance for national payment system 

development）」，提醒各國規劃與建置有關支付系統時應注意事

項，並強調中央銀行在強化國家支付系統的核心角色。 

目前各國提高國家支付系統（national payment system）效能與

改善支付系統成本效率，多已普遍進行相關改革措施，如擴大對

零售交易支付服務、建制大額清算機制、結合資金與證券體系（整

合證券交易相關之款券交割系統）、整合所有零售、大額支付與證

券交易之交割清算系統等，但改革成效目前尚不明顯。 

(2) 有關跨國支付問題。 

近年隨大型國際金融機構提供之多幣別金融服務倍增，以及海外

移民與海外工作者匯回母國之資金穩定成長58，國際匯款之跨國資

金支付清算需求激增。為協助各國外匯交易安全與效率，繼巴賽

爾委員會（BCBS）於 2000年 1月修訂「外匯交易交割風險監理

                                                 
57CPSS「建置國家支付系統準則（General guidance for national payment system development）」指出，

健全之國家支付系統須包括完整之支付工具、安全的支付系統設施、有效率的金融服務機構、完

善的市場實務、與周全的法令規範。 
58根據世界銀行估計，2005年全球約1億7千5百萬人移民，國際匯款金額高達2,300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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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則59（guidance on FX settlement risk）」後，CPSS與世界銀

行於 2006年 3月聯合發布「國際匯款服務一般原則（General 

principles for international remittance services）」，以提供小額國

際匯款之適當保護措施。 

(3)  有關多幣別大額流動性問題。 

近年在金融機構高度槓桿操作下，金融機構資產快速倍增，加以

國際金融市場交易集中現象提高，引起金融集團大額流動性問題

更吸引市場與各國中央銀行關切。根據 the Joint Forum之風險評

估與資本小組檢視全球 40家大型金融集團60之流動性風險管理實

務調查結果61顯示，目前金融集團雖均設置風險限額與監控系統，

並進行有關應變資金調度計畫之模擬情境分析；惟流動性風險管

理多分散由各業務單位自行管理，僅少數有較完整之整合流動性

管理，30%受訪機構(主要以銀行業與証券業為主)有依地區別、時

區別、幣別、或央行別之集中流動性資產管理，且大多數機構均

假設可隨時兌換主要貨幣，金融集團流動性因應市場衝擊之能力

仍待考驗。 

目前英、美兩國監理機關與中央銀行均已開始進行評估有關加強

監控金融集團流動性之因應措施；瑞士中央銀行則針對大型金融

集團另設國際槓桿融資上限，以強化該國金融機構之國際流動性

管理；英格蘭銀行並於 2006年 5月採行貨幣市場改革措施，以利

金融機構更靈活管理每日流動性風險，避免金融機構因流動性不

足所引發之市場壓力(參見 Gieve (2006))。 

(4) 有關信用衍生性商品交易平台問題。 

                                                 
59外匯交易交割風險監理準則強調外匯交割風險為銀行管理的一種特定信用風險，應遵守一般信

用風險規定，建議監理單位重視銀行衡量交割風險時所採用之淨額清算或其他抵減風險之計算。 
60FSI調查之金融集團至少涵蓋銀行、保險、証券業中之兩項業務，其中23家以銀行為主、5家

以證券業為主、12家以保險業為主；14家機構涵蓋三大業務。 
61參見2006年5月the Joint Forum Paper, The management of liquidity risk in financial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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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長期觀點，金融創新有利於金融穩定發展，惟短期內常因市場

參與者尚未完全掌握產品特性，且支援新產品之金融服務架構不

成熟而面臨監理挑戰。近年信用衍生性商品交易量銳增，惟仍屬

店頭市場，缺乏交易平台與標準交易程序，並常發生交割程序延

遲與書面文件不完整弊端，而易衍生交易糾紛。目前英國 FSA與

美國紐約聯邦準備銀行為加強市場交易效率並防範上述問題擴

大，正積極研擬有關信用衍生性交易平台之相關措施(參見 the 

Counterparty Risk Management Policy Group II（2005）)。 

4. 相關金融報表與統計仍待修正與整合 

(1)  

                                                

改善金融財務報表為重要課題。 

根據 IMF研究報告(見 Demirguc -Kunt, Detragiache, and Tressel 

(2006))顯示，整體銀行遵循有效銀行核心監理原則(BCPs)之程度

與該機構評等呈正相關，但關係不顯著；惟若再依銀行提供資訊

之情況分類後，則呈顯著相關，意即銀行能定期、準確提報相關

報表者，其信用評等常較高，顯示銀行金融報表品質反映其內部

管理品質，為金融機構穩健經營之基礎，建議金融監理機關宜優

先改善銀行相關報表品質。 

另根據 Barth, Caprio and Levine(2006)依全球性金融監理資料庫
62所進行之實證分析顯示，促進銀行經營績效與改善金融穩定之重

要關鍵因素，在於金融監理規範要求金融機構公開資訊揭露之準

確性，以及授權民間部門監督與提高機構公司治理誘因等因素。

此外，良好個別銀行資料品質，較有利於相關金融統計之彙整，

進而有助於進行金融市場之總體分析，顯示改善銀行相關報表品

質為重要課題。 

 
62Barth, Caprio, and Levine(2001)彙整世界銀行對各國金融監理機構之調查資料，首次建構全球性金

融監理資料庫，最新資料詳見Barth, Caprio, and Levine(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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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相關財務報表改革措施。 

在 Basel II規範已成為國際金融監理共通語言下，並配合國際財務

報表標準（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之實施，歐

美國家多已進行大幅修正銀行之財務報表與相關金融統計格式

63，以掌握個別金融機構經營情況與整體金融市場發展趨勢，奠定

貨幣政策與金融穩定政策之分析基石，並作為各金融主管機關間

資訊分享之溝通基礎64。 

由於各國重要金融統計多以金融機構之財務報表為基礎，為協助

各國落實 Basel II規範，並提升各國相關金融統計之資料一致性，

巴賽爾委員會特別成立會計工作小組（Accounting Task Force），

積極與各會計準則 (含國際會計準則與各國會計公報)之制訂機構

與各國金融主管機關溝通協調，以促進相關會計準則之修訂，俾

更精確掌握機構之財務狀況，並縮小會計處理與風險管理考量之

差距。巴賽爾委員會已於 2006年 6月分別發布「銀行金融資產公

平價值處理之監理準則」65 (Supervisory guidance on the use of 

the fair value option for financial instruments by banks)，以及「銀

行放款之健全信用風險管理與評價準則」66（Guidance on sound 

credit risk assessment and valuation for loans），可作為各金融

 
63歐盟已於2006年公布相關報表之最後定案，美國有關報表雖處立法討論階段，仍可從其修正草

案中看出梗概。 
64如瑞士中央銀行金融統計部門每月定期蒐集之金融統計資料，除分別提供該行之貨幣政策部門

與金融穩定分析部門使用外，並提供瑞士金融監理局(EBK)作為監督金融機構運作之評量基礎。 
65銀行金融資產公平價值處理之監理準則，包括七原則，有關銀行部分，包括銀行(1)須符合IAS39

及其相關規定、(2)需先有適當風險管理系統（管理政策、程序與系統）、(3)須能可靠預測公平價

值者才可使用、以及(4) 需提供監理機關必要資訊以評量銀行使用此法之影響。有關監理機關部

分，包括監理機關須(1)評量銀行風險管理與內控程序、(2)計算銀行資本時須考量其風險管理運

用公平價值部分之影響、以及(3)法令資本需依公平市價調整相關之變動等。BIS強調上述原則不

是意圖增加新會計準則，而係要求銀行風險管理須符合IASB’s有關公平市價之規定。 
66銀行放款之健全信用風險管理與評價準則，包括十大原則，有關金融機構部分，包括明訂銀行

董事會與高階主管制定與監督有關放款之授信政策與風險管理之責任；內部系統之放款分類需依

信用風險規範；內部模型需符合其信用風險管理政策；放款損失衡量方法需穩健、須保存相關文

件檔案；放款組合須足以承受其預期之放款損失；銀行信用風險管理機制須提供計提資本必要之

資料等。有關金融監理機構部分，包括須定期檢視相關風險管理政策之有效性、風險衡量方式之

合理性、須依銀行之風險管理實務決定其應計提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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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於實施 Basel II後，有關銀行金融資產與放款之基本處理

原則。  

(3)  銀行金融資產分類與統計仍待整合。 

依 BIS公布之「銀行放款之健全信用風險管理與評價準則」要求，

未來銀行放款分類宜依照 Basel II有關信用風險衡量規範，即適用

信用風險標準法者，須將金融資產依風險性質，區分為對主權國

家、政府機關與國際金融組織之債權、對金融機構(銀行與證券商)

之債權、一般企業融資、零售型融資、自用住宅抵押貸款、商用

不動產抵押貸款、及其他資產等七大類，其中對企業融資可再區

分為大型企業融資與中小企業融資兩類；而自用住宅抵押貸款與

商用不動產抵押貸款兩類不動產抵押貸款，尚可依其貸款成數

(Loan to Value Ratio)適用不同風險權數。 

至於適用內部評等法（IRB）者，則須將銀行金融資產依風險性質，

區分為對主權國家、政府機關與國際金融組織之債權、對金融機

構(銀行與證券商)之債權、對一般企業之債權、零售型融資、專案

融資（Project Finance）及權益證券等六大類，其中零售型融資

再細分為住宅抵押貸款、循環型零售貸款（如信用卡）與其他零

售型融資等三類。 

此外，作業風險基本指標法則將銀行業務區分企業財務規劃、財

務交易與銷售、消費金融、商業金融、收付清算、代理業務、資

產管理、以及消費經紀等八大類別。由於個別銀行採行不同風險

衡量方式，資產分類有別，對相關金融統計之加總彙整與分析解

讀仍是嚴峻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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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巴賽爾委員會與各國中央銀行因應Basel II之主要對策 

1. 各國中央銀行應扮演之共同角色 

在國際金融市場快速變遷下，金融機構面臨更複雜的經營風險，各國

金融監理逐漸改以「全方位風險基礎」為政策考量觀點，並以強化金

融機構風險管理機制、增強市場紀律效果來達成金融穩定之目標。雖

然當前各國監理架構不同，各國中央銀行面臨的組織運作與政策目標

挑戰不一，但因各國中央銀行政策多須兼顧貨幣政策與金融穩定政

策，在金融市場與風險持續蛻變環境下，巴賽爾委員會與歐美中央銀

行多強調未來中央銀行應扮演的主要共同角色67宜包括： 

(1) 持續對外溝通，並加強與國內、外各監理機構之合作； 

(2) 協助社會大眾判讀金融風險； 

(3) 宣導金融風險意識與以長期審慎態度管理風險； 

(4) 提供金融機構必要之技術性協助，如 BIS與 IMF協助； 

(5) 提升金融基礎設施之品質及效率； 

(6) 維繫「最後貸款者」之金融安全網功能等。 

2. 當前巴賽爾委員會與各國中央銀行已採行的主要對策 

對策1：加強對外溝通，並積極建立金融監理合作機制。 

(1) 基於金融市場瞬息萬變之特性，加以分析經濟活動時仍存在資訊

不對稱問題，目前各國中央銀行與金融監理機關不斷加強對外溝

通，審慎考量金融相關業者與主管機關之意見，並掌握未來經濟

發展趨勢，以瞭解可能面臨之風險。同時，積極建立金融監理合

作機制，包括分別簽訂與金融監理有關之雙邊合作備忘錄或多邊

合作備忘錄等；以及定期檢測金融市場之危機管理演練(crises 

management execises)與市場不中斷機制(business continuity 

                                                 
67詳見Caruana, Jaime (2006),與Cornford, Andrew (2005)兩篇演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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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rangements)。 

以英國為例，目前每年均定期舉行金融危機管理演練與金融市場

不中斷機制演練68 ，以建立英國境內各金融主管機關間之合作機

制，並確保該機制可以有效運作。跨境合作機制部分，英國已與

EU簽訂多邊金融監理合作備忘錄，並研議將與非歐洲國家，尤其

是美國，進行有關金融危機管理演練與金融市場不中斷機制之跨

國合作機制演練。 

(2) 為協助各國中央銀行與金融監理機構建立更緊密之合作關係，巴

賽 爾 委 員 會 成 立 資 本 協 定 推 展 工 作 小 組 (the Accord 

Implementation Group, AIG)與有效監理核心原則溝通工作小

組，定期舉辦相關研討會與國際會議，以增加各監理機構間，針

對金融議題之溝通對話機會。同時，巴賽爾委員會繼2003年發布

高階跨境監理原則與2004年發布母國與駐地國金融監理合作與

資訊分享高階原則(諮詢文件)後，於2006年6月發布金融集團母國

與駐地國間之資訊分享實務準則（參見BCBS之Home-host 

information sharing for effective Basel II implementation），以

減輕銀行負擔與監理資源，並協助母國與駐地國間之合作，讓

Basel II得以有效落實。 

對策 2：協助提升各界分析與管理金融風險之能力。 

(1) Gieve (2006)與 Bernake (2006)均認為降低金融體系風險的重要

關鍵，在於提升大眾解讀風險能力，以致歐美中央銀行、IMF、

世界銀行與 BIS等國際金融組織等，均積極針對金融市場發展與

金融風險管理趨勢，主動提供更詳實之金融統計、經濟分析與研

                                                 
68近年來受恐怖攻擊事件、SARS、重大天然災害等非經濟因素造成重大損害事件頻傳，並嚴重衝

擊金融市場正常運作。為避免金融業務中斷風險，the Joint Forum繼2004年發布「金融業務不中

斷機制之高階原則」後，2006年8月大幅增修，以作為國際適用準則，內容包括全部成員參與

原則、重要作業分散原則、明確復原目標原則、作業聯繫暢通原則、跨國聯繫正常原則、確保機

制有效原則、以及監理審查原則等七大原則，並強調相關機制應定期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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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分析（如更多中央銀行定期發布「金融穩定報告」69、BIS 針

對 Basel II議題之研究報告70、世界銀行與 IMF亦針對信用風險

管理議題發表多篇研究分析、歐美各國中央銀行亦積極進行有關

資本、信用管道、以及市場風險等議題之實證分析等），以協助

民眾瞭解與管理風險。 

(2) 為協助各國落實 Basel II規範，並釐清相關疑議，巴賽爾委員會

(BCBS)積極訂定相關實務與監理準則（參見附錄二）。目前已發

布與金融機構風險管理實務有關之金融機構交易帳之雙重違約

效果、風險管理機制與模型之選擇、放款業務與金融資產之評價

方式、稽核的角色與功能等；與監理機關有關之對各金融機構風

險管理模型之驗證方法、核心監理原則之修訂、跨境業務之監

理；與健全金融基礎設施有關之境內與跨國資金支付系統、跨境

抵押品處理等議題之實務準則。另於 2006年 10月發布綜合各國

有關進階作業風險管理實務之研究報告，探討當前各國準備階段

所面臨有關作業風險之主要問題，尤其是內部治理、資料與模型

建置等議題及現行實務作法，供各國銀行業者及金融監理機關執

行相關作業時參考。 

(3) 巴賽爾委員會、國際保險監理組織（ IAIS）與國際證券機構

（IOSCO）成立 the Joint Forum，探討當前銀行業、證券業與保

險業在金融集團整合趨勢下，有關資產證券化、信用風險移轉、

作業風險移轉、金融業委外作業、以及資訊揭露等議題，並研擬

相關實務與監理準則（參見附錄二），以增進監理機構與業者對

相關議題之瞭解，並釐清各金融部門間之風險移轉效果。 

                                                 
69參見Cihak, Martin (2006), How do central banks write on financial stability? IMF Working Paper 06/163。 
70參見Basel Committee近年發布之Studies on the Validation of Internal Rating Systems (revised)、Sound 

credit risk assessment and valuation for loans、Report o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s in Banking 

Supervision、Observed range of practice in key elements of AMA,與Studies on credit risk concentration: an 

overview of the issues and a synopsis of the results等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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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為協助培訓金融人員專業能力，歐、美與日、韓等國中央銀行、

以及 BIS 金融穩定學院(FSI)均藉由舉辦各項風險管理研討會與

相關研習課程，提供各界實務經驗交流與討論之溝通平台。此

外，FSI並設置 FSI Connect線上互動式教學課程，以協助各國

提升金融人員專業能力。 

對策 3：協助建立風險資料庫 

(1) 有關信用風險資料：目前歐美國際金融機構除自建信用風險資料

庫外，多引用標準普爾（S&P）、穆迪（Moodys）與惠譽（Fitch）

等大型國際信用評等公司之外部資料。我國金管會為協助銀行導

入內部評等法衡量信用風險，並建置符合 Basel II有關內部評等

法衡量信用風險的歷史資料庫，請金融聯合徵信中心建置信用風

險資料庫，該中心已於 2004年 4月修訂新版「銀行授信餘額月

報」報送架構，銀行均已依新架構開始報送。 

(2) 有關市場風險資料：目前歐美國際金融機構除自建交易部位相關

之內部市場風險資料庫外，多引用彭博資訊(Bloomberg)、路透

社等民間金融資訊加值服務公司所提供之外部資料。 

(3) 有關作業風險資料：鑒於部分作業風險損失事件發生頻率少，不

利金融機構建構內部作業風險衡量模型，巴塞爾委員會鼓勵各國

成立作業風險資料庫。目前，部分歐洲大型銀行引用之作業損失

外部資料多來自大型保險公司或會計顧問諮詢公司。 

陸. 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1. 近 30年來，因應持續蛻變中的金融風險，國際金融監理機制多

朝加強市場監督力量與強化風險意識發展，其中 Basel II係由簡

單法令基礎導向轉為全方位風險基礎導向之重要監理改革，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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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資本需求」、「監理審查程序」、及「市場紀律」三支柱架

構，藉由縮小銀行經濟資本與法定資本間之差距，並加強監理審

查程序與強化市場紀律，督促金融機構提升風險管理成效，進而

促進整體金融穩定。 

2. 為落實 Basel II之管理精神，近年來各國銀行業者與金融監理機

關均積極展開各項準備工作，對提升金融機構風險管理能力與促

進金融穩定大有助益。惟根據巴塞爾委員會與金融穩定學院之調

查結果，目前各國計劃實施 Basel II期限仍不一致。最新的全球

量化影響評估結果亦顯示，因各國監理環境、銀行規模與銀行採

行之衡量風險策略，風險衡量模型假設不同，實施 Basel II後，

各國銀行資本變動之差異甚大，而銀行衡量風險方法越先進、周

全者，法定資本減少效果越顯著，其中計提資本減少之成因，主

要在於住宅抵押貸款與零售型貸款等資產之風險權數大幅降低。 

3. 由於 Basel II涵蓋範圍廣、內容複雜，在準備階段業者仍面臨有

關組織功能、資料庫建置、模型選擇與設定、相關人員專業不足、

建置成本高昂等問題；金融監理機關亦面臨監理困難度提高、不

公平競爭現象擴大與監理資源與能力不足等問題；市場紀律亦因

影響因素龐雜、資料揭露範圍仍有限、各國財報表資訊與風險管

理機制尚待整合，且各國會計處理仍不一致、公司治理機制仍不

完善、民眾解讀資訊能力尚待加強等問題，成效仍受考驗。 

4. 未來銀行資本在貨幣傳遞管道之重要性日增，惟因各國監理架構

不一致，中央銀行面臨的挑戰不一。目前各國中央銀行與國際金

融組織主要採取強化金融監理合作機制與協助提升各界分析與

管理金融風險之能力兩大對策，前者包括簽訂雙邊或多邊金融監

理合作備忘錄、定期演練金融市場之危機管理演練與市場不中斷

機制、定期舉辦相關國際會議、以及訂定監理機構資訊分享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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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準則。後者主要在於提供更詳實之金融統計、經濟分析與研究

分析、訂定相關實務與監理準則與實務調查研究、並舉辦各項風

險管理研討會與相關研習課程等。 

二、 建議： 

我國即將於 2007年正式實施 Basel II，依據金管會評估約有 4家擬

採 FIRB法之銀行，2家將自 2007年起實施，另 2家預定將申請自

2008年起實施，並同時申請於 2007年暫採目前 Basel I之信用風險

計算方法。其餘 42 家本國銀行均表示將自 2007 年起採行 Basel II

之信用風險標準法。 

鑑於未來我國中央銀行政策面臨貨幣政策執行效果不確定性增高、系

統性風險更難估測、金融市場基礎設施與市場流動性管理尚待加強、

相關金融報表與統計仍須改善與整合等挑戰。爰建議中央銀行宜 

1. 強化內部經濟分析功能，密切留意銀行資本變動及其風險管理對

總體經濟與金融市場的影響，以作為制定貨幣政策與金融穩定政

策之基礎。 

2. 加強對外公布相關分析報告（如定期發布金融穩定報告、對立法

院財委會報告與有關金融研究報告等），以協助社會大眾正確判

讀金融風險。 

3. 目前我國金融統計月報中金融機構放款用途別分類，未來或可配

合 Basel II資訊揭露規範，積極修正與整合本行相關金融統計、

金融機構傳送之報表，並建置符合市場需求之金融統計資料庫，

以減輕金融機構因應各監理機構需求反覆填製報表之處理成本。  

4. 持續改善金融基礎設施，協助整合各項金融交易有關之資金清算

系統，以提升國內支付系統效能，並加強對市場流動性之監控。

此外，我國信用衍生性商品市場雖仍處初期發展階段，為防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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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交易確認延遲等弊端，可參考歐美監理規範，督促相關監理機

關建制信用衍生性商品交易平台與相關交易準則，以降低相關交

易之作業風險。 

5. 積極培訓金融從業人員之金融專業能力（如系統性規畫同仁金融

專業研習課程與訂購 FSI Connect線上教學課程等，供同仁學習

最新金融專業知識等），以提升對金融市場走勢之判讀能力。 

6. 加強與各金融監理機構、金融機構與學界合作（如增辦委託研究

計畫與研討會、訂定國內實務準則），以提升風險管理理論研究

品質與實務運作經驗之交流；以及積極參與國際性研討會（如增

派同仁參加由各國中央銀行、以及金融穩定學院、全球風險管理

師協會（Global Association of Risk Professionals, GARP）與

Central Banking Publication等重要國際性金融研究組織所舉辦

之各項研討會與相關課程，以增加我國參與國際性金融議題討論

之機會，並建立我國與其他國家間之非官方交流管道。 

7. 研擬定期演練「金融市場不中斷機制」，以降低國內金融市場因

偶發性或非經濟因素（如發生斷電、國際戰爭、禽流感等重大流

行性疾病、以及地震、水災等重大天災等意外事故）所受之衝擊，

並確保金融監理機制得以有效執行。 

8. 未來研究方向，似宜加強探討有關銀行授信、資產品質、金融中

介機構資本、金融中介機構風險、非金融機構資產價格、以及總

體經濟變數間之適當的動態關係，以及各金融部門間之風險移轉

效果等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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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第一支柱監理機關裁量項目（共計61項） 

項

次 
項目 

內         容 

1 適用範圍 對保險子公司之重大投資之處理方式 

2 
預期損失總額少於合格準備總額之差額，得認列第二類資本之

上限 

3 

最低資本需

求之計算 信用風險採內部評等法或（及）作業風險採進階衡量法之銀

行，2009年後所計提資本之下限 

4 
對應程

序 

合格外部信用評估機構債信評等所對應之風險權數 

5 
對本國中央政府（或中央銀行）以本國貨幣融通之債權，是否

適用較低之風險權數 

6 
對本國中央政府（或中央銀行）以本國貨幣保證之債權，是否

適用較低之風險權數 

7 
以本位幣計價及籌資之本國政府公債，是否適用較低之風險權

數 

8 

對主權

國家債

權 

是否認可輸出信用機構之國家風險評分 

9 對國內公營事業之債權，適用對銀行債權風險權數之方式 

10 

對非 

中央政

府公共

部門之

債權 

對國內公營事業之債權，是否適用對本國中央政府債權之風險

權數 

11 風險權數決定之方式（兩項擇一採行） 

12 

對銀行

之債權
以本位幣融通且原始到期日小於三個月之對銀行債權，是否適

用較第5項優惠風險權數低一等之權數 

13 
未受評等公司或經監理審查程序評估授信品質較差之個別銀

行之公司債權，是否適用高於100%之風險權數 

14 

信

用

風

險

標

準

法 

對公司

之債權
是否允許對全體公司債權均適用100%之風險權數 

15 
除逾期放款外，符合新資本協定第70節規定條件之零售資產

組合債權得列為監理零售資產組合部位，適用75%之風險權數

16 

對法定

零售資

產組合

之債權

依違約損失經驗，若適用75%風險權數偏低，得要求銀行調高

17 

 

 

 

信

用

風

險

標

準

對以住

宅用不

動產為

擔保 

之債權

依違約損失經驗，若適用35%風險權數偏低，得要求銀行調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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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對以商

用不動

產為擔

保 

之債權

在符合嚴格的條件下，未超過抵押品市價50%與貸放值60%孰

低之債權，是否適用50%之優惠風險權數 

19 
當特別準備大於未償還餘額50%，無擔保逾期債權扣除特別準

備後，是否適用50%之風險權數 

20 適用150%風險權數之未逾期債權，是否視同逾期債權 

21 在三年過渡期間內，認可之逾期債權擔保品範圍 

22 

逾期債

權 

全額擔保逾期債權之擔保品非合格金融擔保品，且特別準備達

未償還餘額15%，是否適用100%之風險權數 

23 高風險之其他資產適用之風險權數 

24 

其他資

產 金條是否適用0%之風險權數 

25 
參貸多邊開發銀行貸款或經其對移轉風險提供保證之外幣貸

款，是否適用借款人本位幣債信評等之風險權數 

26 

法 

執行考

量 
銀行是否得使用未請託之債信評等 

27 

在計算符合新資本協定第170及171節規定附買回交易經風險

抵減後之暴險金額時，使用標準法定折扣率或自行評估折扣率

之銀行，是否免予扣減 

28 

銀行是否得自行估算市場價格波動值及匯率波動值，以作為複

雜法之擔保品折扣率，另銀行是否得自行估算各種證券類別之

波動值 

29 

信用風險抵

減 

核心市場參與者之範圍 

30 銀行集團是否得分階段採行內部評等法 

31 

採行範

圍 
不重要的業務單位及資產類型是否得免用內部評等法計提資

本 

32 在過渡期間，是否放寬部分資料期間之最低需求 

33 

過渡條

款 
新資本協定公布時原權益投資是否免受內部評等法規範，期間

多久（以十年為限） 

34 中小型企業(SME)門檻及企業規模調整因子 

35 
特殊融資(PF、OF、CF及IPRE)之 「Strong」或「Good」暴險

部位是否適用優惠風險權數 

36 
除採用專用之風險加權函數，高風險商用不動產暴險是否可比

照其他公司暴險推算風險權數 

37 
高風險商用不動產之 「Strong」或「Good」暴險部位是否適用

優惠風險權數 

38 次順位貸款之定義 

39 

 

信

用

風

險

內

部

評

等

法 

對公

司、 

主權國

家及銀

行之 

暴險 

是否要求採進階法及基礎法之銀行均依新資本協定第320節規

定，計算各筆授信額度之有效到期日 

40 
信

用

對公

司、 

採進階法之銀行，對國內小型企業之授信額度是否免受有效到

期日規範，而以2.5年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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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免受有效到期日一年下限規範之短期暴險內容 

42 

主權國

家及銀

行之 

暴險 

考量預期損失是否充分反映市場條件 

43 區分零售型暴險及公司型暴險部位之門檻 

44 對以住宅用不動產為擔保之債權是否設定房屋單位數上限值 

45 

零售型

暴險 
對各零售型暴險群組是否設定暴險單位數下限值 

46 
在何種情況可採何種資本計提方法（市場基礎法、違約機率/

違約損失率法） 

47 
是否允許對不同資產組合採用不同的市場基礎法（簡易風險權

數法或內部模型法） 

48 
對在標準法下適用0%風險權數之機構，對其權益證券暴險是

否排除適用內部評等法，而以標準法計提資本 

49 

為鼓勵特定產業發展，對立法計畫項下之權益證券暴險是否排

除適用內部評等法，而以標準法計提資本（排除金額以第一類

加第二類資本之10%為限） 

50 

權益證

券暴險

權益證券暴險之重大性標準，及銀行是否依重大性標準將權益

證券暴險排除適用內部評等法，而以標準法計提資本 

51 訂定暴險集中限額，超過限額者須採由下而上方式計提 

52 

風

險

內

部

評

等

法 

應收帳

款承購

之 

暴險 

在計算稀釋風險(dilution risk)之資本需求時，是否認可經銀行內

部評等且對應基礎內部評等法之違約機率低於A-之保證人 

53 
是否要求借款人信用品質分散之銀行，建置較多之借款人信用

評等等級 

54 
除內部稽核外，是否需經外部稽核查核銀行評等核定流程及損

失特性估計 

55 
對零售型暴險或公營事業債權之逾期定義是否由90天延長為

180天 

56 
是否訂定重新議定合約期間之標準，以取代新資本協定第458

節規定 

57 是否強制規定銀行根據季節性因素調整違約機率估計值 

58 

信

用

風

險

內

部

評

等

法 

最低 

作業規

範 

是否允許採基礎法之銀行，以其他實物擔保品抵減信用風險，

並訂定其範圍 

59 

信用風險之

資產證券化

架構 

服務銀行基於合約規定可墊付現金給證券化資產投資人，墊付

額度如可不用事先通知而無條件取消，是否適用0%信用轉換

係數 

60 
是否允許採用選擇性標準法(alternative standardized approach, 

ASA) 

61 

作業風險 

應計提資本 

衡量方法 非國際性活躍銀行是否需符合新資本協定第663節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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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BIS發布與 Basel II規範有關之重要實務與監理準則 

公布時間 發布機構 內容名稱 
有關「銀行信用風險管理」之主要實務與監理準則 
公布時間 發布機構 內容名稱 
2000.09 BCBS 發布之信用風險管理原則與信用風險揭露最佳實務

(BCBS’s paper on principles for the management of credit 
risk，以及 BCBS’s paper on best practices for credit risk 
disclosure)。 

2004.01 BCBS 修正有關法定風險性資本有關預期損失與未預期損失之處

理(Modifications to the capital treatment for expected and 
unexpected credit losses) 

2004.01 BCBS 修正有關資產證券化相關之處理 (Changes to the 
securitisation framework) 

2004.10 
2005.03 

The 
Join 
Forum 

兩度發表信用風險移轉報告(The Joint Forum’s paper on 
credit risk transfer）。 

2005.01 BCBS 發表信評公司在結構型融資之角色：挑戰與意涵(BCBS’s 
paper on the role of ratings in structured finance: issues 
and implications)。 

2005.07 BCBS Basel II第486節，有關估測違約損失監理準則(Guidance 
on the estimation of loss given default (Paragraph 468 of 
the Framework Document) 

2006.01 CPSS 發布跨境抵押品處理原則(CPSS’s paper on cross-border 
collateral arrangements)。 

2006.03 BCBS 發布採行Basel II內部模型法時使用相關專家系統產品之基
本原則 (Use of vendor products in the Basel II IRB 
framework) 

2006.06 BCBS 訂定放款業務信用風險評估準則(BCBS’s guidance on 
sound credit risk assessment and valuation for loans)。 

有關「銀行市場風險管理」之主要實務與監理準則 
2004.07 BCBS 訂定利率風險管理與監理準則  (Principles for the 

management and supervision of interest rate risk) 
2005.04 BCBS

與

IOSCO 

修訂交易部位之處理原則，以及 Basel II 有關雙重違約效
果之相關規定（Basel Committee and IOSCO propose 
solutions for certain trading-related exposures and double 
default effects under Basel II） 

2005.04 BCBS 發布有關銀行交易帳處理之調查結果與建議事項(Trading 
Book Survey: A summary of responses) 

2006.06 BCBS 訂定銀行金融資產公平價值處理之監理準則，見 BCB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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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IOSCO 
supervisory guidance on the use of the fair value option 
for financial instruments by banks。 

有關「銀行作業風險管理」之主要實務與監理準則 
2003.02 BCBS 擬訂作業風險管理與監理實務（BCBS’s paper on sound 

practices for the management and supervision of 
operational risk） 

2003.07 BCBS 修訂網路銀行風險管理原則（BCBS’s paper on risk 
management principles for electronic banking） 

2003.08 The 
Join 
Forum 

發布作業風險移轉報告（ the Join Forum’s paper on 
operational risk transfer） 

2004.01 BCBS 發布有關母國與駐地國監理機構對銀行依AMA法衡量作業
風險應計提資本之相關處理原則 (Principles for the 
home-host recognition of AMA operational risk capital) 

2005.02 The 
Join 
Forum 

發布金融業委外作業準則（the Join Forum’s paper on 
outsourcing guidance for financial services） 

2005.11 BCBS The treatment of expected losses by banks using the 
AMA under the Basel II Framework, November 2005。 

2006.02 BCBS 發布銀行業公司治理之實務準則（BCBS’s paper on 
enhancing corporate governance for banking 
organisations） 

2006.08 BCBS 修訂金融業務不中斷機制之高階原則（BCBS’s paper on 
high-level principles for business continuity）。 

2006.10 BCBS 發布金融機構採行進階作業風險管理實務之調查報告

（BCBS’s paper on observed range of practice in key 
elements of Advanced Measurement Approaches 
(AMA)）。 

有關第二支柱「監理審查」之主要實務與監理準則 
1998.09 BCBS 發布銀行內部控管架構，提供業者建置內控管理之實務原

則（BCBS’s paper on a Framework for Internal Control 
Systems in Banking Organisations）。 

1999.02 BCBS, 
IOSCO
與 IAIS 

共同發布金融集團監理準則（the Join Forum’s paper on 
supervision of financial conglomerates） 

2000.01 BCBS BCBS 修訂有關外匯交易交割風險之監理準則（BCBS’s 
paper on guidance on FX settlement risk） 

2001.10 BCBS 發布銀行業客戶審查評鑑之監理準則，以防範洗錢及恐怖

份子融資等行為（BCBS’s paper on Customer due 
diligence for banks） 

2002.01 BCBS
與 IAPC 

共同發布銀行業監理與銀行外部稽核關係報告，IAPC並以
其作為國際稽核實務準則（ BCBS’s paper 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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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 between banking supervisors and banks' 
external auditors）。 

2003.04 BCBS 發布之銀行業客戶管理之監理準則（BCBS’s paper on 
Consolidated KYC (know-your-customer) risk 
management）。 

2004.01 BCBS 發布金融集團母國與駐地國間有關進階作業風險管理之確

認原則（BCBS’s Paper on the Principle for the home-host 
recognition of AMA operational risk capital） 

2004.07 BCBS Implementation of Basel II: Practical Considerations, July 
2004 

2005.04 BCBS 發布銀行業法令遵循之監理準則（BCBS’s paper on 
Compliance and the compliance function in banks）。 

2005.05 BCBS 
(WP) 

發布監理機構執行有關銀行內部評等法驗證工作之研究報

告(Studies on the Validation of Internal Rating Systems 
(revised)) 

2005.09 BCBS 
(通訊) 

發布Basel II架構中監理機關對銀行極少發生違約事件之資
產組合之相關驗證處理原則 (Validation of low-default 
portfolios in the Basel II Framework) 

2006.01 CPSS 發布支付系統之國家監理準則（CPSS’s General guidance 
for national payment system development） 

2006.02 BCBS 發布銀行業公司治理之實務準則（BCBS’s paper on 
enhancing corporate governance for banking 
organisations） 

2006.03 CPSS
與世界

銀行 

聯合發布國際匯款服務一般原則（General principles for 
international remittance services）。 

2006.05 The 
Joint 
Forum 

發布金融集團流動性風險管理實務（the Joint Forum’s the 
management of liquidity risk in financial groups） 

2006.06 BCBS
與

IOSCO 

訂定銀行金融資產公平價值處理之監理準則，見 BCBS’s 
supervisory guidance on the use of the fair value option 
for financial instruments by banks。 

2006.06 BCBS 發布金融集團母國與駐地國間之資訊分享實務（BCBS’s 
paper on Home-host information sharing for effective 
Basel II implementation） 

有關「資訊揭露與市場紀律」之主要實務與監理準則 
1998.09 BCBS 發布銀行透明度之監理準則（BCBS’s paper on guidelines 

to banks and bank supervisors on public disclosures in 
bank financial reports） 

2000.09 BCBS 發布信用風險揭露最佳實務 (BCBS’s paper on best 
practices for credit risk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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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04 The 
Join 
Forum 

發布銀行資訊揭露原則（ the Join Forum’s paper on 
Multidisciplinary Working Group on Enhanced Disclosure 
(Fisher II working group) ） 

2004.05 BCBS 發布銀行業、保險業與證券業有關資訊揭露之現狀分析與

相關問題( BCBS’s paper on Financial Disclosure in the 
Banking, Insurance and Securities Sectors: Issues and 
Analysis；相關內容已納入 Basel II第三支柱規範。 

2006.06 BCBS 有關放款之信用風險資料揭露，須依「放款業務信用風險

評估準則」進行評價。 
資料來源：BIS網站資料，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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